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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三版議定書修訂版序言

在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的

水泥可持續性倡議行動（CSI）的框架下，許

多領先水泥企業正攜手監控並報告溫室氣體的

排放 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水泥行業的二氧

化碳（CO2）排放——而二氧化碳正是造成人

為全球變暖的主要溫室氣體（GHG）。

2001年，參與CSI的各家公司達成了一個計算

和報告二氧化碳排放的協議：《水泥行業二

氧化碳議定書》。在說明水泥行業的具體需

求時，該議定書與WBCSD和世界資源研究所

（WRI）聯合制定的《溫室氣體議定書》緊密

結合。

第二版《水泥行業二氧化碳議定書》修訂版於

2005年6月出台。該版本涵蓋了根據全球多家

水泥企業實際應用議定書所做出的變更。此

外，該版議定書依然和2004年4月出台的WRI 

/ WBCSD溫室氣體議定書修訂版1緊密結合。

本文系第三版水泥業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

修訂版，於2011年5月出台，以便用於2011年

起的數據2報告。這一版本充分考慮了全球多

家水泥企業應用第二版議定書所得的更多經驗

及其多年來對議定書的評估，以及CSI校准數

據項目（GNR）所得經驗。由於能源（燃料、

1 簡介

電力）數據報告對二氧化碳排放的計算最為重

要，因此議定書的名稱已更改為“水泥行業二

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

修改議定書的主要目標是：

> 引入其他主要的性能指標（關鍵性能指

標），如除了那些基於膠凝材料的關鍵性

能指標外，基於水泥的關鍵性能指標。

> 報告不影響氣候的生物化石混合燃料中生

物質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

> 引入更多報告現場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的方法。

> 引入報告水泥窯用燃料產生的煆燒二氧化

碳排放的簡單詳盡的方法。

> 增加報告不同燃料類型和材料（包括水泥

窯用燃料）的選擇。

> 歷史數據應保持不變，意味著他們不用根

據第三版中部分變化的公式重新計算。

> 解決加和數據中重復計算材料轉移的問

題，如企業層面或國家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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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了用戶友好性，並納入了質量控制第

一步的驗證工具。

第二版議定書和第三版的主要區別已彙總在附

件6和附件7中。

1.2 總目標

《水泥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旨在為全球水

泥企業提供一個工具。它提供了計算二氧化碳

排放量的統一方法，從而在各種應用中報告此

類排放情況。本議定書涵蓋了水泥生產過程中

和現場發電過程中所有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源

和主要的間接排放源，包括絕對排放量以及具

體或單位排放量。
3本議定書由三大主要部分

組成：

1. 一份指導文件，

2. 一份Excel電子表格。電子表格用於幫助水

泥企業編制其二氧化碳排放清單。有關電

子表格結構的概述見附件一，和

3. 一份在線手冊，內容包括對電子表格和指

導文件的詳細解釋以及常見問題解答。該

手冊可在www.Cement-C02-Protocol.org

上獲得。

本指導文件和電子表格統稱為“議定書”。

本指導文件旨在解釋電子表格的結構和基本原

理，為計算和報告提供指導。為使水泥行業以

外的利益相關方了解議定書，附件2描述了水

泥生產工藝的一些背景資料。此外，我們還編

制了一份詳細解釋電子表格及其應用的手冊，

並且可以在網上獲取（www.Cement-C02-

Protocol.org）。

第12章包含了首字母縮寫和縮寫的術語。

請注意，本議定書使用公噸為單位，1噸

（t）=1000千克（Kg）。其他單位和數字前綴

的縮寫請見附件5。

1.3 與其他二氧化碳議定書的關系

本議定書中所使用的基本計算方法與政府

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發布的

《IPCC2006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4指南》和

WRI / WBCSD溫室氣體議定書修訂版是一致

的。如無最新的、針對具體行業的數據，一般

采用這些文件中建議的默認排放指標。

IPCC2006年指南介紹了報告水泥生產中原

料輸入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三級方法（見

2.2.1.1 Vol. III的2.3等式）。不過，由於原料

輸入量非常大，但要報告其排放必須不斷監控

其化學成分，因此這一方法在許多水泥廠中已

不再適用。一般來說，不同原料在原料廠進行

粉磨之前和粉磨過程中均是混合均勻的。因

此，CSI工作組推薦了報告水泥廠原料煆燒產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替代方法，即通過計算水

泥窯系統消耗的生料量來報告排放。許多水泥

廠為了控制工藝和產品質量，都會在日常監控

均化後的生料，包括其化學成分分析。基於生

料消耗量的輸入法已成功應用在不同國家的水

泥廠，並且似乎比IPCC2006年指南中的3級方

法更實際。這種方法已納入《水泥二氧化碳和

能源第三版議定書》（第3.3節描述了簡單輸

入法A1和詳細輸入法A2）。

在許多參數上，第三版為不同級別的詳細報告

提供了至少兩種方法。例如，對於內部使用或

那些剛開始用議定書進行二氧化碳報告的企

業，他們可以采用更簡易的方法和默認值；而

對於那些在特殊體系（如歐洲溫室氣體排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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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體系（EU ETS））下報告的企業或在二氧化

碳報告方面已有長期經驗的企業，議定書提供

了更為詳細的方法。

第三版議定書在第二版基礎上所做修改主要源

自其他體系中類似報告的經驗。例如，一方

面，計算混合（替代）燃料中生物質部分產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借鑒了EU ETS采用的類似

方法；另一方面，由於越來越多在亞洲（如中

國、印度）有發電廠的企業成為CSI的會員，

因此我們增加了詳細計算現場發電產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方法，這些方法在發電廠中正被

廣泛使用。

由此，水泥企業可以遵照IPCC的要求向國家政

府報告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時，議定書還可

靈活用於多個報告體系裡作為輔助工具，如：

> 歐洲溫室氣體排放交易體系（EU ETS）；
5

> 日本政府頒布的《全球氣候變暖對策推進

法》6和《理性使用能源法》7。

此外，中國目前制定出一份新的水泥行業二氧

化碳計算標准。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情況下特

定自願性或強制性體系下的報告要求可能與本

《水泥行業二氧化碳減排議定書》有所不同。

因此，企業報告二氧化碳排放情況時應指明所

遵循的議定書名稱。

1.4 界定組織邊界和運營邊界

編制排放清單時，設定適當的邊界是一項主

要任務。根據WRI/WBCSD溫室氣體議定書

（2004）1和國際標准ISO14064-18，本議定

書對組織邊界和運營邊界進行了區分。

組織邊界規定了清單應包括組織的哪些部分，

例如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和子公司，以及如何

合並這些單位的排放量。本議定書第7章包含

了組織邊界指南。在本議定書下，如果以下活

動控制或擁有相關設備，則水泥企業應將其納

入自願報告：

> 熟料生產，包括原料開采和制備； 

> 在水泥廠或獨立的粉磨站中粉磨熟料以及

添加劑和礦渣之類的水泥替代物；

> 現場發電使用的其他燃料；和

> 燃料或粉煤灰在設備中的制備或加工。

> 運營邊界指清單包括的排放源類型。主要

區別是直接還是間接排放：

> 直接排放指報告企業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

之排放。例如，水泥窯用燃料燃燒所致排

放是擁有（或控制）該水泥窯的企業的直

接排放。這也包括現場發電使用的其他燃

料所致的直接排放。

> 間接排放指因報告企業活動所致排放，但

該排放的發生源由其他企業擁有或控制。

例如，水泥企業消耗的外購電網電力發電

時產生的排放即為間接排放。

本議定書第3章對水泥廠直接排放的不同排放

源進行了詳細說明。間接排放見第4章。

在營運邊界範疇下，有必要重申WRI / WBCSD

議定書
1修訂版中“範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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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圍1排放指公司擁有或控制的排放源發生

的直接排放。例如，企業擁有或控制的鍋

爐、窯、車輛等燃料所致的排放。生物質

燃料燃燒所致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不屬

於範圍1，應單獨報告，如作為備忘錄項。

> 範圍2排放指公司擁有或控制的設備所用外

購電力在發電時產生的間接排放。所購電

力是指買入的電力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進入

公司組織邊界的電力。範圍2的排放應產生

於所購電力的發電設施處。

> 範圍3是允許處理其他所有間接排放的可

選報告類別。範圍3的排放是企業活動

所致，但該排放的發生源由其他企業擁

有或控制。例如，所購材料的提取或生

產，所購燃料的運輸以及所售產品和服務

的使用。其他有關範圍3排放的距離列於  

ISO14064-18附件B。

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要求公司至少應分

別統計和報告範圍1與範圍2的排放。驗證活動

也需要涵蓋範圍1和範圍2的排放。除第9.4節

彙總的某些非主要差異外，《水泥行業二氧化

碳與能源議定書》與這份報告要求一致。

1.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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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的統計和報告應基於以下原則：

> 相關性：確保溫室氣體清單恰當反映公司

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況，並滿足公司內外部

決策需求。

> 完整性：統計和報告所選清單邊界內所有

溫室氣體的排放源和活動。披露所有例外

情況並說明原因。

> 一致性：采用統一方法對一段時間的排放

進行有意義的比較。如對數據、清單邊

界、方法，或時間序列中的任何其他相關

因素作出任何變更，均要進行透明的記錄

並文件化。

> 透明性：根據明確的審計索引，實事求

實、條理分明地解決所有相關問題。披露

所有相關假定，並適當說明采用的統計方

法、計算方法和數據來源。

> 准確性：確保盡量對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

系統判斷，使其接近實際排放量，不偏高

或偏低，並盡可能減少不確定性。確保足

夠的准確性，為用戶決策提供有關報告信

息完整性的合理保證。

2 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原則

本議定書遵循以上與WRI / WBCSD議定書1修

訂版一致的原則。此外，本議定書還滿足以下

原則：

1. 避免工廠級、公司級、集團級、國家級和

國際級的重復計算；

2. 可區分排放的不同動因（技術進步、內部

和外部增長）；

3. 可按絕對排放量和單位排放量（基於單位

產品）報告排放情況；

4. 反映已實現的直接和間接二氧化碳減排的

全部範圍；

5. 提供適合不同監控和報告目的（如環境績

效的內部管理、上市公司環境報告、依據

二氧化碳稅收體系報告、依據二氧化碳法

規體系報告（自願或協商協議、排放交

易）、行業基准和產品壽命周期分析）的

靈活工具。2.
 
二
氧
化
碳
和
能
源
議
定
書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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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計算對比測量

原則上，設備的溫室氣體排放可以通過計算或測

量來確定。《水泥行業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第

三版和第二版一樣，都采用了計算的方法。

采用以計算為基礎的方法計算排放量，則排放源

產生的排放量是基於測量系統所得的投入或生

產數據，加上實驗室分析出的其他參數（熱值、碳

含量、生物含量等）和/或標准因子而得。

以測量為基礎的方法根據不斷測量廢氣及廢氣

流中相關溫室氣體的濃度來計算一個排放源產

生的排放量。

總的不確定性取決於決定不同參數的方法的准

確性。水泥行業在准確報告燃料消耗量或生產

量方面已有長久的經驗。所以一些傳統參數，

如熱值的分析具有很高的准確性。以計算為基

礎決定二氧化碳排放量這種方法中一項導致不

確定性的重要因素是取樣的代表性。濃度測量

技術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已被證明具有很高

的准確性。不過，取樣的代表性仍是關鍵。測

量方法的局限性如下：

> 流量測量的准確性低

> 無法估算減排量，和

> 很難將測量到的數據和計算出的數據相  

比較

由此，隨著時間推移，以計算為基礎的方法得

到越來越多的推薦。

2. 
二
氧
化
碳
和
能
源
議
定
書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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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概況

直接排放指排放來自報告單位擁有或控制的排

放源。在水泥廠，二氧化碳直接排放來自於以

下排放源：

1. 碳酸鹽的煆燒以及原料中所含有機碳的  

燃燒

2. 水泥窯中與熟料生產相關的燃燒（見第3.7

節）：

 a. 水泥窯傳統化石燃料的燃燒；

 b. 水泥窯替代化石燃料的燃燒（也稱化石

替代燃料或化石廢料）和混合燃料中生

物碳的燃燒；

 c. 生物質燃料和生物燃料（包括生物質廢

棄物）的燃燒；

3 水泥生產中的溫室氣體    

直接排放

3. 非窯燃料的燃燒（見第3.8節）：

 a. 傳統化石燃料的燃燒； 

 b. 替代化石燃料的燃燒（也稱化石替代燃

料或化石廢料）和混合燃料中生物碳的

燃燒

 c. 生物質燃料和生物燃料（包括生物質廢

棄物）的燃燒；

4. 現場發電所用燃料的燃燒；

5. 廢水中所含碳的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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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計算二氧化碳直接排放的參數和擬用數據源。燃料的默認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見議定書電子表格

排放成分 參數 單位 擬用參數來源

原料中的二氧化碳：基於原料輸入的方法（A1、A2）

 > 熟料生產所消耗的原料

的煆燒

消耗的生料

水泥窯給料回灰修正

生料中的二氧化碳含

量或

燒失量（LOI）

t

t
質量比

質量比

計算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決定

以工廠級計量

 > 粉塵的煆燒 水泥窯系統粉塵排放

不含旁路粉塵

粉塵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或燒失量（LOI）

 
t 
 
質量比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計量

詳細輸入法（A2）所需的更

多成分

 > 旁路粉塵部分煆燒 水泥窯系統旁路粉塵排

放和

旁路粉塵中的二氧化碳

含量

t  
 

質量比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計量

 > 非包含在水泥窯給料中的

替代原料

替代原料

替代原料中的二氧化碳

含量

t 
 
質量比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計量

原料中的二氧化碳：基於熟料輸出的方法（B1、B2）

 > 熟料輸出所耗原料的煆燒 熟料生產

熟料排放因子

t 
kg CO2/ t 熟料 

以工廠級計量

默認值 = 525；或根據詳細

輸出法（B2）計算而得

 > 粉塵煆燒 
 
 
 

 > 原料中的有機碳

水泥窯系統粉塵排放

熟料排放因子 

 

粉塵煆燒度 

 

熟料生產

原料：熟料比

生料的有機碳總含量

t 
kg CO2/ t 熟料 

 
%煆燒 

 
t 熟料

t / t 熟料i
質量比

以工廠級計量

默認值 = 525；或根據詳細

輸出法（B2）計算而得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計量

默認值 = 1.55；可調整

默認值 = 0.2%；可調整

詳細輸出法（B2）所需的更多

信息

 > 熟料生產所消耗原料的

煆燒

熟料中的氧化鈣+氧化鎂 質量比 以工廠級計量

t=公噸，AF=替代燃料，Cli=熟料，TOC=總有機碳，QXRD=定量X光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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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成分 參數 單位 擬用參數來源

 > 熟料排放因子的修正 原料中非碳酸鹽來源的

氧化鈣+氧化鎂

原料中的鈣+鎂硅酸鹽

（如作為粘土礦物的一

部分）

質量比

t
質量比

t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計量（如使用精修

過的QXRD）
以工廠級計量

水泥窯燃料和非水泥窯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

 > 傳統燃料 燃料消耗

低熱值

排放因子

t 
GJ /t 燃料

t CO2 /GJ燃料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計量

IPCC / CSI 默認值或實測值

 > 替代化石燃料        （也

稱化石替代燃料）和混

合燃料

燃料消耗

低熱值

排放因子

生物碳含量

t 
GJ /t 燃料

t CO2 /GJ燃料 

質量比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計量

CSI默認值或實測值

CSI默認值，或以工廠級

計量

 > 生物質燃料（生物質替代

燃料）

燃料消耗

低熱值

排放因子

t 
GJ /t 燃料

t CO2 /GJ燃料

以工廠級計量

以工廠級計量

IPCC / CSI 默認值或實測值

 > 已燃廢水 – – 不要求二氧化碳的量化

t=公噸，AF=替代燃料，Cli=熟料，TOC=總有機碳，QXRD=定量X光散射

這些排放源的排放因子、公式和報告方法在本

章以下部分進行了說明。表1彙總了相關參數

和擬用數據源。有關電子表格中投入參數的

細節信息請見線上手冊（www.Cement-CO2-

Protocol.org）。通常鼓勵各家公司以工廠為

基本單位測量所需參數。如果沒有工廠級或公

司級數據，則應使用推薦的國際默認因子。其

他默認因子（如國家級數據）如果可靠且更為

適當，可在使用時優先於國際默認值。以下部

分為選擇不同的報告原料煆燒產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的方法提供指南。

3.2 原料煆燒產生的二氧化碳

生料在高溫煆燒處理過程中，碳酸鹽中會釋放

二氧化碳。煆燒二氧化碳與熟料生產有直接關

聯。此外，水泥窯灰煆燒（CKD）和旁路粉塵

煆燒可視為二氧化碳的相關排放源，此類粉塵

將離開水泥窯系統直接銷售、用作水泥或其它

產品的混合材，或作為廢料丟棄。

下圖為熟料生產過程中相關物料的例子，它們

通常產生於工廠的旋風預熱器中。

在工廠級別，煆燒二氧化碳基本上可以用兩種

方式計算：基於生料消耗（輸入法）量和碳酸

鹽含量，或生產的熟料（輸出法）和離開水泥

窯系統的粉塵量和成分。基於熟料的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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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采用懸浮預熱器窯生產熟料的工廠的熟料生產過程中的物料流案例。

歐洲用的比較多。輸出法和輸入法都列在了

IPCC2006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4指南（1級和2

級產出，3級投入9）和歐洲排放交易體系（EU 

ETS，輸入法A，輸出法B）的監管和報告溫室

氣體排放（MRG）5指南中。

輸入法和輸出法在理論上是等同的。WBCSD/

CSI決定在第三版議定書的電子表格中同時納

入這兩種方法。公司可選擇基於生料的輸入法

或基於熟料的輸出法，但應當根據物料數據的

充足性和可測量性來做出選擇。同時，電子表

格為兩類方法都提供了簡單和詳細兩種方法。

選擇簡單方法還是詳細方法取決於擬用報告體

系和可用數據。在能夠保證更詳細的方法所需

數據有足夠的准確性和操作性的前提下，議定

書更推薦使用詳細報告方法。而簡單方法適用

於那些剛開始進行二氧化碳報告的公司，但此

類公司應在數年之後開始采用詳細方法，以便

所有工廠在具備二氧化碳報告、恰當的測量以

及使用一種簡單方法控制測量質量的經驗之後

盡可能都采用詳細方法。此過程中，可能的錯

誤源，如含碳酸鹽原料直接加入水泥窯、粉塵

的內部循環以及水泥窯系統排放粉塵的不完全

煆燒，都應予以統計。

在電子表格中，生料、水泥窯給料、CKD、旁路粉

塵和熟料的物料質量及參數都是干燥狀態（濕度

<1%）。一般來說，這些材料的殘留水分在測量水

泥窯系統流程時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在煆燒加入水泥窯系統的燃料灰中的少量碳酸

鹽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應全部計入燃料產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報告中。一般來說，這是通

過確定基於燃料總碳含量（TC）的燃料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來確保計入的，其中，燃料總

碳含量包括了有機碳總含量（TOC）和總的無

機碳（TIC）含量。TOC和TIC（如多種污水污

泥）含量高的材料可被視為燃料和/或原料。

無論如何，報告中必須完整計入使用燃料產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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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彙總了原料煆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主要來源的擬用方法和確定方法。

詳細輸入法
A2

簡單輸出法
B1

詳細輸出法
B2

主要參數
和

分析方法

已消耗的生料
燒失量

已消耗的生料
二氧化碳含量

（如通過氣體的IR分析）

已生產的熟料
默認值

已生產的熟料
氧化鈣、氧化鎂分析

（如通過XRF）

有機碳排放的
二氧化碳（TOC）

部分計入
單獨分析有機碳
總含量高的原料

作為二氧化碳
含量的一部分計入

無需單獨統計

 
 默認值

總有機碳分析
（如相關）
或默認值

旁路粉塵產生的
二氧化碳

已計入 
假定完全煆燒，

不做分析

二氧化碳殘余量 
熟料默認值

假定完全煆燒
氧化鈣、氧化鎂分析

或熟料默認值

 
煆燒水泥窯灰

產生的二氧化碳
燒失量  二氧化碳含量 默認值或分析 分析或默認值

其他加入煆燒爐
或水泥窯的原料

不考慮
 單獨計算

二氧化碳含量

已計入
無需單獨統計

已計入
無需單獨統計

輸入法 輸出法

確定原料煆燒所產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

簡單輸入法
A1

（燃燒過程中損失的重量）

3.3 輸入法（A1）和（A2）
輸入法是基於從水泥窯給料開始的熟料生產所

消耗的生料量來決定的，並且應考慮回灰修

正。兩種方法（建議簡單輸入法A1和詳細輸入

法A2）均需考慮：

> 熟料生產中的原料煆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 

> 旁路粉塵煆燒和煆燒水泥窯灰（CKD）離

開水泥窯系統時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 原料中的有機碳含量（TOC）產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

電子表格中的輔助表裡運算了必要的計算，

這與工廠表格是分開來的。其中“A1計算”

或“A2計算”的輔助表所得運輸結果能作為投

入數據放進工廠表格。

(1）已消耗的生料：在水泥窯中生產熟料時

消耗的生料（如煆燒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旁路粉

塵）量是根據工廠級計量的水泥窯給料量計算

得出的。水泥窯給料重量是主要的計量，它將

最大程度地決定依據輸入法所做報告的最終准

確性。

在A1計算或A2計算輔助表中，水泥窯給料量

會通過減去回灰量（如從預熱器返回，有可

能回收用於水泥窯給料、生料筒倉或在離開水

泥窯系統時用水泥窯灰煆燒（CKD）來進行修

正。物料流概念如圖1所示。通過回灰率對水

泥窯給料進行修正避免了重復計算回收的粉

塵。據此概念，離開水泥窯系統的CKD量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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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為回灰，因此也應從水泥窯給料量中扣除。

輸入法由此計算熟料生產中消耗的生料量（輸

入法的主項），包括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旁路粉

塵（如有）。

與水泥窯給料相關的回灰率應以工廠級計量。

出於此目的可以運用不同的方法。兩種普遍的

方法是：

> 直接測量（稱重的方式）回灰量或

> 根據水泥窯物料平衡計算回灰率。在此平

衡中，物料投入（水泥窯給料和燃料灰）

應同產出（熟料產出）和生料和離開水泥

窯系統的粉塵（如旁路粉塵）的燒失量平

衡，以便得出某一時期返回粉塵循環的粉

塵物料。有關本方法的舉例已列在網上

（www.Cement-CO2-Protocol.org）的手

冊中，以描述電子表格的使用。 

無論如何，回灰率的決定方法應保證足夠的准

確性。在使用水泥窯運營某一時期的測量時，

這些測量必須代表排放報告編制時期的水泥窯

運營。一般需要重復測量，以便考慮回灰率在

一段時間內可能的變化和/或不同的水泥窯運

營模式導致的變化。

煆燒所耗生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根據詳

細輸入法A2中的未煆燒生料（RM）的二氧化

碳含量或簡單輸入法A1中的燒失量（LOI）計

算所得。應以工廠級的定期測量作為對應的生

料參數。

當生料參數同水泥窯給料樣本中分析出的參數

沒有明顯差異，並且無法定期分析生料時，可

以使用後者來替代生料參數。當從預熱系統中

返回的粉塵煆燒度極低（通常在水泥窯系統的

干燥過程和旋風爐預熱時能觀察到），或僅從

預熱系統中回收到極少量粉塵用於水泥窯給料

時，這兩類參數的差異會很小。

> 在簡單輸入法A1中使用這類參數作為替    

代時，水泥窯給料和生料參數的差異不得

超過1%，並且預熱器回灰的煆燒度d不得

超過5%。

> 在詳細輸入法A2中使用這類參數作為替代

時，應分析兩類參數的差異，並演示二氧

化碳排放報告已經編制完成，且基於准確

性和可操作性所受限制，使用生料決定的

參數和水泥窯給料樣本的參數間沒有系統

性差異。

熟料生產使用的原料除了包括無機碳酸鹽外，還

通常包含一小部分有機碳。在高溫處理生料時，

絕大部分有機碳會轉化為二氧化碳。因此，有機

碳總含量（TOC）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應作為

輸入法中報告二氧化碳排放的參數：

在詳細輸入法A2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測量

應為生料和其他所有原料產生的所有二氧化

碳排放，也即應包含相應材料中無機碳含量

（TIC）和有機碳含量（TOC）排放的二氧化

碳。此類測量可以通過分析得出，如通過總碳

含量（TC）分析，或加熱並完全氧化的樣本

所釋放氣體的二氧化碳IR分析。

在簡單輸入法A1中，燒失量（LOI）的質量比

應考慮煆燒碳酸鹽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總

量。有機碳含量（TOC）產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一般較小，這一排放也用LOI來計算，但只

是部分計算。另一方面，TOC和TOC所產生

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間的質量差總是大於

用於抵消的生料樣本中的小量殘余濕度，這一

殘余濕度主要是加熱產生的水蒸氣（H2O）。

此外，這種質量損失也可通過燒失量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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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在采用簡單輸入法進行報告的大部分案

例中，基於燒失量的排放報告能相對准確地預

估已耗生料在煆燒和高溫處理過程中產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總量。若使用了有機碳含量高的原

料，則應當使用詳細輸入法A2中使用的，包括

有機碳總含量（TOC）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二氧化碳含量來取代燒失量測量。這非常有

必要，舉例說明，如一個工廠消耗了大量有機

碳總含量高的頁岩或粉煤灰作為投入水泥窯的

原料，這時將此類材料中的TOC單獨列為“實

際”燃料的成分會更有意義。這意味著材料應

根據原料成分（涉及礦物部分/碳酸鹽）和“

燃料部分”（基於有機碳總含量）加以區分（

或計算）。

(2）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水泥窯灰（CKD）是

指所有未被回收成為部分水泥窯給料的所有粉

塵。例如，粉塵可以直接出售，添加至水泥或

其他產品中，或作為廢棄物丟棄。在本《水泥

行業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中，離開水泥窯

系統的CKD不包括旁路粉塵，旁路粉塵應單獨

處理。根據運算已耗生料的概念（見上），在

測量水泥窯給料時，離開水泥窯系統的CKD量

應作為回灰扣除。 由此，煆燒離開水泥窯系

統的CKD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必須單獨考慮。

在干燥過程中，CKD通常未被煆燒。但是，部

分經煆燒的CKD常在工廠的半干燥、半濕和濕

處理過程中被提取。煆燒CKD產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應被計入。煆燒會生成旁路粉塵的生料所

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在計算煆燒已耗生料的

二氧化碳時被計入了。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水泥窯灰（CKD）產生的

二氧化碳應根據相關粉塵量加上二氧化碳含量

或以工廠級計量的CKD燒失量來計算。根據二

氧化碳含量或CKD的燒失量以及未煆燒的生料

（RM），二氧化碳排放因子EFCKD在輸入法A1

和A2的輔助表通過以下等式進行計算： 

等式1：

等式2：

其中， EFCKD = 部分煆燒水泥窯灰的排放因子

（t CO2/t CKD）

   fCO2RM = 碳酸鹽二氧化碳在生料中所

占重量百分比（--）

   d = CKD 煆燒分解率（用碳酸鹽二氧化

碳總量在生料中所占百分比來表示二

氧化碳釋 放量）

   fCO2CKD = 碳酸鹽二氧化碳在CKD中所

占重量百分比（--）

在簡單輸入法A1中，變量fCO2RM和fCO2CKD 

分別用LOIRM和LOICKD（即燒失量的重量分

數）來代替。CKD的煆燒分解率d最好使用工

廠級數據。如無工廠級數據，則應當為干燥處

理水泥窯使用默認值0，因為CKD通常在這一

過程不會被煆燒或煆燒度可以被忽略。但在其

他（半干、半濕或濕處理）水泥窯中，煆燒分

解率可能舉足輕重。在沒有數據的情況下，應

為此類水泥窯使用默認值1。這一默認值相對

保守，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會放大與CKD相關的

排放。等式1基於生料分析，而等式5基於熟料

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兩種計算方法得出的結

果應相同。有關 等式1、2和5的細節請見附

件3。

如沒有工廠級的粉塵量數據，則應當使用IPCC

為廢棄粉塵產生的二氧化碳設定的默認值（熟

料二氧化碳的2%，見附件3）。不過，值得注

意的是，在相應數量的粉塵離開水泥窯系統的

情況下這個默認值顯然太低了。因此，最好使

用工廠級或公司級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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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旁路粉塵的部分煆燒：一般來說，從水泥

窯系統中提取的旁路粉塵是完全煆燒的。這是

建議輸入法的一項假定。不過，在某些類型的

設施中，旁路粉塵僅部分煆燒。因此它取決於

旁路粉塵的提取量及煆燒度，這會影響到報告

原料煆燒產生的排放的准確性。在此情況下，

最好使用詳細的輸入法A2，並以工廠級計量離

開水泥窯系統的旁路粉塵量和旁路粉塵的二氧

化碳含量。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旁路粉塵物料中

二氧化碳殘余量應隨後從已耗生料煆燒產生的

二氧化碳量中扣除。這是對旁路粉塵中未煆燒

比率的修正。

(4）非水泥窯給料的替代原料：詳細輸入法

A2還提供了考慮替代原料的方法。如果有原

料沒有納入水泥窯給料，如直接喂入旋轉水泥

窯進口時，不能使用建議輸入法。針對此類材

料，應以工廠級計量每類材料的數量以及二氧

化碳含量，包括有機碳含量（TOC）產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只有在同種材料由於TOC較高而

作為有排放因子的燃料單獨報告時，對替代原

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報告才盡限於無機碳

總含量（TIC，與第3.6節相比）。計算A1的輔

助表中運算的，用於簡單輸入法A1的等式：

等式3： 原料中的二氧化碳 =

水泥窯給料× (1 – 回灰修正) × LOIRM

+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CKD × EFCKD 

計算A2的輔助表中運算的，用於詳細輸入法

A2的等式：

等式4： 原料中的二氧化碳 =

水泥窯給料 × (1 – 回灰修正) × fCO2RM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CKD × EFCKD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旁路粉塵 × fCO2BypassD

+ Σi(ARMi × fCO2ARM,i)

在等式3和4中：

原料中的二氧化碳 = 原料產生的二氧化碳總量

（t CO2/yr），工廠表格第39行

水泥窯給料 = 以工廠級計量的水泥窯給料量

（t/yr）

粉塵修正 = 與水泥窯給料相關的回灰率（--）

LOIRM = 燒失量在生料中所占重量比（--）

fCO2RM = 熟料中二氧化碳含量的重量比

此處包括了TOC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CKD =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水

泥窯灰量（t/yr）

EFCKD = 部分煆燒水泥窯灰的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 (t CO2/t CKD)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旁路粉塵 = 離開水泥窯系統

的旁路粉塵量（t/yr）

fCO2RM = 旁路粉塵中二氧化碳含量的重量比

（--）

ARMi = 替代原料量i （t/yr），並非水泥窯給

料的一部分

fCO2ARM,i = 替代原料中二氧化碳含量的重量

比i （--）

對輸入法概念的調整：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有

必要對輸入法的概念進行調整，以便反映工廠

裡的某類材料流並確保正確的統計。在此情況

下，應使用定制的輔助表格進行相應調整，而

不是工廠表格。公司必須解釋所做調整並附上

所有相關材料流的概述。此外還必須演示通過

調整方法能完全並更加准確地計算原料中有機

碳含量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完全和部分

煆燒原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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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輸出法（B1）和（B2）
如果采用基於熟料的輸出法，公司應使用如下

工廠級的數據：

（1）熟料：煆燒二氧化碳應基於已生產的熟

料量和每噸熟料的排放因子來計算。排放因子

應基於測量所得熟料中的氧化鈣和氧化鎂含量

而得出，並在熟料中相關氧化鈣和氧化鎂數量

源於非碳酸鹽來源時進行修正，例如，如果硅

酸鈣或粉煤灰作為投入水泥窯的原料時。

必須清楚記錄熟料排放因子的計算方式。為

此，電子表格中附有輔助工作表（計算B2的

輔助表，詳細輸出法）。詳細方法還涉及熟料

的氧化鈣和氧化鎂分析以及對這些氧化物非碳

酸鹽來源的修正。

如果沒有更好的數據，則應使用默認值525 kg 

CO2/t熟料（簡單輸出法B1）。這一默認值接

近IPCC的默認值（510 kg CO2/t），IPCC的

默認值已采用熟料中典型的氧化鎂含量進行了

修正。有關默認排放因子的細節請見附件3。

簡單輸出法B1中的計算可以完全通過工廠表格

來進行運算，無需單獨的輔助表格。

（2）粉塵：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旁路粉塵或水

泥窯灰（CKD）產生的二氧化碳應根據相關粉

塵量和排放因子來計算。計算必須考慮離開水

泥窯系統的所有粉塵量，不論粉塵是否已直接

售出，添加入水泥，還是已作為廢棄物丟棄。

旁路粉塵通常是完全煆燒。所以和旁路粉塵相

關的排放必須使用熟料的排放因子來計算。

和旁路粉塵相反， CKD通常不能完全煆

燒。CKD的排放因子應基於熟料的排放因子和

CKD的煆燒分解率來計算，詳見等式5。本等

式已列於電子表格中。

等式5：

其中， EFCKD = 部分煆燒水泥窯灰的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t CO2/t CKD）

 EFCli = 熟料的工廠級排放因子（t CO2/t 

熟料）

 d = CKD煆燒分解率（用碳酸鹽二氧化

碳總量在生料中所占百分比來表示二氧

化碳釋放量）

最後使用工廠級數據來確定CKD的煆燒分解

率d。如無此類數據，則應當為干燥處理水泥

窯使用默認值0，因為CKD通常在這一過程不

會被煆燒或煆燒度可以被忽略。但在其他（半

干、半濕或濕處理）水泥窯中，煆燒分解率可

能舉足輕重。在沒有數據的情況下，應為此類

水泥窯使用默認值1。這一默認值相對保守，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會放大與CKD相關的排放。

等式1基於生料分析，而等式5基於熟料的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兩種計算方法得出的結果應相

同。有關煆燒分解率d和等式1、2和5的細節

請見附件3。

如沒有工廠級的粉塵量數據，則應當使用IPCC

為廢棄粉塵產生的二氧化碳設定的默認值（熟

料二氧化碳的2%，見附件3）。不過，值得注

意的是，在相應數量的粉塵離開水泥窯系統的

情況下這個默認值顯然太低了。因此，最好使

用工廠級或公司級數據。

（3）原料中的有機碳產生的二氧化碳：除了

無機碳酸鹽外，熟料生產使用的原料通常包含

一小部分有機碳，絕大部分有機碳在高溫處理

生料時能轉化為二氧化碳。原料的有機碳總含

量（TOC）隨地點不同以及所用材料的類型不

同有非常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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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工作組收集的數據表明：生料中的TOC典

型值約為0.1 – 0.3%（干重）。這約等於每噸

熟料排放10千克二氧化碳，約為典型的生料煆

燒  和水泥窯燃料燃燒聯合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10的1%。

必須量化並報告原料中有機碳產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確保清單的完整性（參見第8.3節

的重要臨界值）。但由於他們對總排放的貢獻

極小，因此電子表格中執行的是簡化的自算機

制，該機制中將以下默認值乘以熟料產量：

> 默認的生料與熟料比：1.55

> 默認的生料TOC含量：2 kg /t生料（干重，

等同於0.2%)

有關TOC含量的默認因子已通過收集並分析

全球水泥廠逾百種不同原料的分析進行核查。

通過對CSI“氣候保護”工作組的數據進行分

析，已確認默認因子為0.2%。

不要求各公司進一步分析此類排放，除非有跡

像表明有機碳含量較高。例如，一個工廠消耗

了大量有機碳總含量高的頁岩或粉煤灰作為投

入水泥窯的原料。同時請注意：本默認值的計

算不會自動反映任何離開水泥窯系統的回灰

量。

生產出大量粉塵的公司如需更詳細地分析其與

TOC相關的排放，則應輸入他們工廠級的生料

與熟料比。工廠級的生料與熟料比不應包含已

使用燃料的煤灰含量，以避免重復計算。例

如，如果碳含量高的粉煤灰並計為燃料（如為

其分配一個熱值和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則這

部分煤灰含量不應再計入生料與熟料比（用於

計算生料TOC產生的排放量）。

輸出法B1和B2在工廠表格中所用等式：

等式6：原料中的二氧化碳 = 熟料 × EFcli /

1000+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旁路粉塵 × EFcli /

1000+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CKD × EFCKD

+ 已耗生料× fTOCRM × 3,664

已耗生料根據以下等式計算

等式7:已耗生料 = 熟料 × 生料/熟料（%）

在等式6和7中：

原料中的二氧化碳 = 原料產生的二氧化碳總量

（t CO2/yr），工廠表格第39行

熟料 = 以工廠級計量的熟料生產（t/yr）

EFcli = 熟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 CO2/t 熟

料）；

簡單輸出法（B1）：默認值 = 525 kg CO2/t 

熟料；詳細輸出法（B2）：由B2計算輔助表

得出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旁路粉塵 = 離開水泥窯系統

的旁路粉塵量（t/yr）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CKD =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水

泥窯灰量（t/yr）

EFCKD = 部分煆燒水泥窯灰的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根據等式5進行推算（t CO2/t CKD）

已耗生料 = 熟料生產已耗生料量和和旁路粉塵

（t/yr）

fTOCRM = 生料中有機碳總含量（TOC）的重

量比（--）；默認值 = 0.2%

生料/熟料（%） = 生料對熟料的質量比（熟

料生產中消耗的生料），加上離開水泥窯

系統的粉塵和燃料灰；默認值 =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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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傳統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傳統燃料為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焦、燃油

和天然氣。首選方式是基於燃料消耗、低熱值

和相應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計算傳統燃料中二

氧化碳（但也包括替代和非水泥窯燃料，見第

3.6和3.8節）。

燃料消耗和燃料的低熱值（LHV或淨熱值NCV）

定期以工廠級計量。很重要的一點是，運用的熱

值通常必須和燃料的狀態相匹配，尤其是稱重過

程（如原煤或干煤）中修正水分含量時。一般來

說，低熱值是根據干燥樣本確定的，所以必須對

結果進行水分修正，將干煤樣本的質量修正為已

耗或已稱重燃料原有的水分含量。

此外，還必須修正二氧化碳排放因子（EF）

。這個修正主要涉及用低熱值（LHV）反映

的熱量，可以采用將高熱值（HHV或總熱值

GCV）轉化為LHV的等式進行轉化，該等式可

在IPCC2006年指南4（Vol. II, Section 1.4.1.2, 

Box 1.1）中查到。

每GJ低熱值的默認排放因子列於議定書電子

表格中。煤、燃油和天然氣的默認值來自於

IPCC（1996），這一默認值和IPCC2006年指南

（Vol. II, Section 1.4.2.1, Table 1.4; Section 

2.3.2.1, Table 2.3）的默認排放因子有一些小

的差異。基於IPCC（1996）的歷史數據，默認值

不用重新計算。自2011年起，編制報告應使用

IPCC（2006）的默認值。兩個默認值都能在電子

表格中找到。石油焦的默認值基於CSI工作組進行

的分析（更多細節請見附     件4）。

如有可靠數據可用，鼓勵各公司使用工廠或

國家級排放因子。燃料的排放因子應基於

碳的總含量。如果一種燃料包含大量的無

機碳（TIC），則可以根據其有機碳總含量

（TOC）來編制報告，同時，無機碳總含量

（TIC）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應作為原料煆燒

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進行報告。基於燃料消耗（

以公噸計）和燃料碳含量（以百分比計）的直接排

放計算在燃料成分有重大改變的條件下可接受，

特別是在充分考慮其水分含量的情況下。

總體上，IPCC推薦統計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

燒。不過，高達99%到100%的碳會被氧化11

。在水泥窯中，由於燃燒溫度非常高，在水

泥窯中停留時間較長以及熟料中的殘余碳很

少，不完全氧化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此，

所有水泥窯用燃料中的碳應視為完全氧化。燃

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應總是基於總的碳含量

（TC）來決定。 

3.6 替代燃料、混合燃料和生物質燃

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水泥行業越來越多地使用多種主要源自廢料的

替代燃料（AF）；如果沒有這種用途，必須

以其它方式處理掉，通常是使用埋填法或焚燒

法。AF可作為傳統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替代燃

料包括化石燃料部分，如廢油和塑料，以及生

物質部分，如廢木料和污水污泥。

IPCC1996年和2006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

提出了以下要求：

> 生物質燃料二氧化碳排放視為無氣候影

響，因為排放可在短期內通過生物質再生

得以補償。生物質燃料中的二氧化碳可作

為“備忘項”報告，但不包括在國家排放

總量中。國家清單的“用地改變和林業”

部分（報告因森林耗盡而產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考慮到，生物質燃料僅在產量足

夠大時才真正與氣候無關。

> 與之相反，化石燃料廢料的二氧化碳排放

（也稱替代化石燃料或化石AF）本身並非

無氣候影響。根據IPCC指南，廢物轉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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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業轉化中溫室氣體排放應放在國家清

單的“能源”類別中報告，而傳統廢料處

置中（埋填法、焚燒法）的溫室氣體排放

應放在“廢料管理”類別中報告。

> 有生物質部分和化石部分的混合燃料產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生物質燃料是和化

石燃料一起燃燒的（如預熱工業和/或家庭

廢棄物），應分別計算燃料中的化石部分

和非化石部分，並在適當的分數中分別使

用排放因子（IPCC (2006) Vol. II, Section 

2.3.3.4）。

為確保與IPCC以及WRI / WBCSD的指南一致，

有必要明確報告因水泥廠中替代燃料燃燒導致

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因此，本議定書要求報

告如下：

> 生物質燃料（包括生物質廢料、生物質廢

棄物和混合燃料中的生物質部分）燃燒的

直接二氧化碳應作為備忘項報告，但不包

括在排放總量中。除非有其他可靠的排放

因子可用 ，否則應使用IPCC默認的排放因

子，即固體生物質的110 Kg CO2/ GJ。這

一數值位於固體生物質燃料不同值的範圍

內，在IPCC (2006)中被定義為默認排放因

子（Vol. II, Section 1.4.2.1）。

> 應算出化石AF和混合燃料的化石部分燃燒

產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並計入直接二

氧化碳排放量（排放總量和包括現場發電

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內的排放總量，即二氧

化碳總的直接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取決於使用的替代燃料種類，因此，在

實際應用中是指工廠級。在沒有工廠或公

司級數據的情況下，各公司應使用電子表

格中提供的默認排放因子，該默認排放因

子基於CSI工作組編制的測量和估計而得。

> 通過利用替代燃料獲得的間接溫室氣體減排

在議定書中應作為淨排放量進行統計。因此，

第三版議定書中有關淨排放量的定義有別於

第二版議定書。深層次的定義見第五章，這和

議定書第一版中的初始定義一致。

>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減排或購買排放權額度

應單獨統計。第二版議定書中為此納入的

選項在第三版議定書中被刪除。

總的來說，所有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應基

於碳的總含量（TC）反映燃料使用產生的所

有二氧化碳排放。

一些替代燃料，例如廢輪胎和浸漬鋸屑，包含

了化石碳和生物質碳。這些燃料應被視為混

合燃料，其二氧化碳排放量應分成化石和生

物質兩部分計算。這一計算是基於國際標准

（如EN 15440），根據燃料總碳含量中生物

質碳的比例來決定的。不過對某些燃料而言，

要測量此比例既困難又昂貴，而且容易變化。

因此，建議各公司使用保守方法確定此類燃料

中的生物質碳含量，也就是不得誇大生物質碳

的含量。在缺乏有關生物質碳含量的可靠信息

時，應為燃料類型假定100%的化石碳含量，

直到有更精確的數據可用。

含有粉煤灰和無機碳總含量（TIC）很高的燃

料，如對熟料生產的質量影響巨大，則應使

用基於有機碳總含量（TOC）的二氧化碳排放

因子來報告。在此情況下，基於輸入法（見第

3.3節）報告原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時，

必須額外9報告TIC含量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可以使用詳細輸入法A2來編制此報告，並

選擇作為非水泥窯給料的替代原料（ARM）報

告。如果材料裡的TOC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

作為燃料報告了，則替代原料的二氧化碳含量

僅需反映余下的TIC含量，從而完整報告總的

碳含量（TC）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與

第3.3節（4）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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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水泥窯用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議定書中的水泥窯用燃料是指投入水泥窯系統的

所有燃料，加上其他用於干燥和加工水泥窯用原

料的燃料。投入水泥窯系統的燃料是指用於水泥

窯主要燃燒系統的燃料，以及添入煆燒爐或直接

喂入水泥窯進口的燃料。在本議定書中，此類燃

料被視為水泥窯用燃料，並且不考慮發電廠在發

電時使用廢熱的可能性。此外，用於燃料加熱 （

如用於熟料生產的重油）的燃料也應作為水泥窯

用燃料報告。在水泥粉磨過程中用於干燥礦物成

分（MIC）的燃料和設施中用於發電的燃料應作為

非水泥窯用燃料進行報告，因為使用這些燃料的

設施不屬於水泥窯系統。

熟料生產的二氧化碳單位排放量和具體消耗的燃

料能源將根據水泥窯用燃料的使用來決定，其中

水泥窯用燃料包括原料和燃料制備。請注意：在

第二版議定書中，用於干燥原料和礦物成分的燃

料均作為非水泥窯用燃料進行報告。在將單獨使

用燃料的工廠和使用廢熱干燥原料和燃料的工廠

進行比較之後，我們在第三版議定書中，將這些

燃料歸入水泥窯用燃料。這導致在從第二版換至

第三版時，性能指標（關鍵性能指標，見第6章和

附件9）的時間表可能會出現斷點。不過對絕大部

分工廠來說，這一影響極小。 

3.8 非窯用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概況

非窯用燃料包括未被歸入窯用燃料（見第3.7節）

的所有燃料。例如，用於以下情況的燃料：

> 工廠和采礦場車輛；

> 室內供暖；

> 用於制備水泥粉磨用礦物成分（MIC）的高

溫處理設備（如干燥器）

> 用於現場發電的單獨設施。

水泥公司必須確保完整地報告非窯用燃料在現

場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電子表格

中，這些排放量應按以下要求統計：

> 非窯用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根據不同用途

單獨報告，以便為加排放總量提供靈活

性。電子表格區分了以下用途： 

 – 設備和現場車輛

 – 室內供暖/制冷

 – 干燥MIC，如礦渣或火山灰

 – 為現場發電而單獨燃燒的鍋爐

注意，為干燥熟料生產的燃料和窯用燃料所消

耗的燃料包括在窯用燃料的範疇中。

> 公司自有車隊進行場外運輸產生的二氧化

碳目前不在邊界內（詳見下）。

> 非窯用燃料假定為完全氧化，即不計煤煙

或粉煤灰中的碳含量。因而極少發生排放

量估計過高的情況（約1%）11。希望統計

非窯用燃料中碳不完全氧化的公司應按照

固定燃料燃燒1的WRI / WBCSD工具進行統

計。

有關需要覆蓋的流程步驟，請參見第9.2節中

的表7，從而確保按照本議定書進行完整的報

告。

如果有數據支持，應使用以工廠級計量的低熱

值，否則可以使用IPCC或CSI提供的默認值來

替代。如果同種燃料既是非窯用燃料又是窯用

燃料，那麼應使用相應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來

編制報告。如果有以工廠級計量的排放因子，

那應使用這個因子。否則可以使用IPCC或CSI

提供的默認值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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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同其它任何制造工序一樣，水泥生產對原料和

燃料的運輸以及產品配送的運輸（熟料、水

泥、混凝土）提出了要求。在某些情況下，

熟料被運往另一地點進行粉磨。運輸模式包括

輸送帶、鐵路軌道、水路和公路。如運輸由獨

立的第三方進行，則相關排放被限定為間接排

放。間接排放詳見第4章。

圖3對水泥生產相關運輸類型進行了細分。本

議定書要求各公司統計能量消耗以及自有車輛

（包括租用車輛）進行現場運輸的相關排放。

實例包括采礦場車輛的燃料消耗和運輸等的耗

電。注意耗電相關排放被限定為間接排放，但

公司自行供電（現場發電）情況除外。

但是，本議定書不要求各公司限定與以下運輸

類別相關的排放：

> 第三方進行的現場運輸（即報告單位不擁

有或控制車輛）；

> 所有場外運輸（如燃料、半成體和成品的

運輸），無論運輸是由第三方進行還是公

司自有車隊進行。

但請注意，場外運輸的完全排除表示與報告所

有自有和控制源1排放的WRI / WBCSD要求相

違背。准備遵守WRI / WBCSD要求的公司必

須報告其自有和控制車隊現場運輸與場外運輸

的排放。 

3.9 由廢水產生的二氧化碳

一些水泥廠在其水泥窯中注入廢水，例如用於

控制氮氧化物（NOX）的火焰冷卻劑。廢水所

含碳會轉化成二氧化碳。本議定書不要求水泥

企業量化與廢水消耗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因

為這些排放量通常較小，同時也很難量化：

> 大部分水泥企業不消耗廢水；

圖3：運輸按類別細分以及本議定書的涵蓋範圍

場內運輸 場外運輸

自有車輛

(含租借)

輸入原料和產品運輸  

第三方車輛  
自有車輛

(含租借)
第三方車輛  

內燃機 電機 內燃機 電機

間接排放 間接排放 間接排放 間接排放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

本議定書要求的量化 根據WRI/WBCSD(1、2類範圍)完整報告所需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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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消耗廢水，所含碳的排放量通常少於工

廠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13

> 此外，廢水中所含碳可能為生物質源（例

如生活污水），如屬於這種情況，只需將

其作為備忘項計算。

然而，各公司應准備證據表明其廢水的消耗對

其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無重大影響。

3.10 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情況

由於水泥窯燃燒溫度很高，因此水泥窯中甲烷

（CH4）的排放量相當少。根據二氧化碳等量

法
14計算，甲烷排放通常是水泥窯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0.01%。同樣，CSI工作組編制的數據

顯示，水泥窯中一氧化二氮(N2O)的排放量相

當少，不過這些數據目前很有限，因此無法得

出普遍性的結論。15《京都議定書》涵蓋的其

他溫室氣體（PFC、HFC、SF6）與水泥工業無

關。

本議定書不要求水泥企業量化其水泥窯中非二

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排放，因為此類氣體在水泥

生產中相對不那麼重要；此外，主要的潛在原

因在於大部分自願和強制報告體系現階段都僅

限於報告水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

不過，CH4和N2O的相關排放可能由非窯用

燃料的固定燃燒產生（如干燥器、現場發

電）。如有要求，此類排放應作為固定燃料        

燃燒1，使用WRI / WBCSD計算工具報告（見

www.ghg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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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是報告實體運營所致排放，

但排放源為其他實體所有或控制。水泥生產與

不同排放源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相關。主要實

例包括以下排放源的二氧化碳排放：

> 水泥生產商所耗外購電力；

> 從其他生產商處買來熟料與本企業產品共

同粉磨；

> 第三方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的生產和加

工；

> 第三方輸入（原料、燃料）和輸出（水

泥、熟料）的運輸。

間接排放的數據可用於評價一個行業總的碳足

跡。為此，水泥企業應計算並報告上述四類間

接排放中的兩種：

> 外部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應基於電網

電力的實測消耗量，最好由電力供應商給

出排放因子，也可采用該國政府提供的國

家電網數據。如果沒有上述兩個數據，則

可以采用該國的平均排放因子，這個基於

IEA數據的因子會每年更新，（見www.

ghgprotocol.org/standard/tools.htm for 

4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the latest update）。按照WRI / WBCSD

議定書修訂版（第4章和附件A）的要求，

與運輸和配送過程中耗電相關的排放（運

輸配送損失）不應納入該計算中。第三版

提供了更多細節，以便報告電力使用的排

放和排放權，包括通過余熱利用（WHR）

現場發電和單獨的現場發電（OPG），以

及外購和外售電力。因此，第三版中設立

了“電力額度”一節，分別描述不同電力

來源（外購、現場發電）、電力使用途徑

（用於水泥生產、輔助發電設施的消耗）

以及外售電力的排放情況。用於同一廠內

其他非水泥設施的電力應被視為外售電

力。

> 所購熟料產品產生的二氧化碳應基於報告

實體的淨購入熟料（所購熟料減去售出的

熟料，再加上內部購買的熟料）和熟料排

放因子計算。有關公司內部購買的熟料，

應使用送出熟料的廠的實際排放因子。

如果熟料是外購所得，則通常無法獲得

這個因子；在此情況下，應使用GNR網站

（www.wbcsdcement.org）上的默認值

（見GNR的“校准數據”）。CSI會定期更

新這些值。應優先采用國家級或地區級的

數據，如沒有這兩個級別的數據，其次應

優先使用全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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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議定書（不同於第二版）可自動考

慮熟料購入（以及水泥購入和MIC購入）

的重復計算問題（有關公司內部購入的更

多細節請見第7.4節）。

 請注意：默認排放因子865Kg CO2 /t僅只

用於計算與熟料淨購入相關的間接排放影

響。對淨熟料出售者而言，熟料購買額度

以及由此產生的排放應為負值，表明公司

的熟料銷售間接地幫助了其他水泥廠避免

排放二氧化碳。同時，這一默認排放因子

也不能用於計算報告公司的總間接排放量

和淨間接排放量。

表2彙總了計算這兩類間接排放的方法。本議

定書不要求量化其他間接排放。這一點特別適

用於運輸相關的間接排放（詳見第3.8節）。

表2：本議定書要求計算的間接二氧化碳排放的參數和數據源

排放 參數 單位 參數來源

外部發電的二氧化碳排放

（間接排放）

從外部電網所購電力

排放因子不包括運輸

配送損失

GWh 
t CO2 /GWh

以工廠級計量

供應商規定值或國家電網因子

所購熟料的二氧化碳排放

（間接排放）

淨購入熟料 

排放因子

t cli 
 
t CO2 /t cli

以工廠級計量（購入熟料-所售熟料

+內部購入熟料）

默認因子（來自於GNR 數據庫）

如果排放是另一行業生產工藝造成的結果，則

熟料或水泥替代礦物成分（MIC）產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不應被視為水泥業的間接排放。這特

別適於鋼鐵工業產生的礦渣和發電廠產生的粉

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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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概況

《水泥行業二氧化碳議定書》第一版於2001

年推出，通過報告排放總量（包括替代化石燃

料）和淨排放量（不包括替代化石燃料），以

便報告使用替代原燃料（AFR）實現的溫室氣

體間接減排額度。

在第二版中，排放總量和淨排放量的定義有所

改變：企業在報告“淨排放量”時可以使用扣

減了“排放抵減量”或“排放權”所得的“排

放量額度”。不過CSI各企業的經驗表明企業

極少使用這一概念。因此，第三版又重新恢復

了議定書第一版中有關“淨排放量”的最初定

義。

廢棄物能代替水泥生產中的傳統化石燃料和

礦物質。回收的廢棄物可作為替代原燃料

（AFR）。由此，傳統燃料直接產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減少，但出現了廢棄物（“廢棄物變能

源的轉換”）直接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廢棄

物燃燒直接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多於或小

於移除廢棄物產生的二氧化碳，這取決於所涉

燃料的排放因子。此外，廢棄物也可能源自化

石或生物質。

除了這些直接影響，使用AFR有助於填埋場和

焚化廠（如沒有再利用，廢棄物可能在這兩處

進行處理）實現間接的溫室氣體減排。這些減

5 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和淨排放量	

排量能部分或全部抵消水泥廠的廢棄物燃燒產

生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甚至超過其二氧化

碳直接排放量，而這取決於不同地方的條件（

廢棄物類型、涉及的處理路徑），見圖4。

據此，本議定書界定了以下指標：

總排放指水泥廠或企業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總

量，包括化石廢棄物產生的二氧化碳（但不包

括生物質廢棄物產生的二氧化碳，因為後者產

生的二氧化碳已列為備忘項）。溫室氣體的間

接減排額度反映了廢棄物處置點在實施AFR利

用後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實際的減排量通

常很難精確地確定，因此可抵免的減排量在一

定程度上應根據慣例來協定，而不是“精確”

的溫室氣體減排影響。

淨排放指排放總量減去間接的溫室氣體減排額

度。為了方便實際操作，報告的AFR額度應考

慮當地的情況（如國家協議、當地AFR使用的

生命周期分析等）。向第三方報告時，應提供

有關這些額度的支持性證據並驗證其恰當性。

間接減排額度作為一項默認值，本議定書假定

它等於使用化石AFR產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量。

本議定書認為這一方法簡化了AFR問題，但從

中期看，這是困難最小和可操作性最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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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至少通過披露總排放和淨排放實現了透

明度。有關更精確處理AFR的國際慣例還未達

成。

本議定書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水泥企業完整地報

告企業組織邊界內活動產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

放量和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隨著全球越來越

多的水泥廠（尤其是在亞洲）現場發電，總排

放和淨排放的定義也應反映這一情況。一方

面，作為基本原則，必須報告包括所有排放

源的絕對排放量，即包括發電產生的排放；

另一方面，公平地比較有現場發電的水泥廠和

沒有現場發電的水泥廠只有在（單獨）發電產

生的排放不包含在內才有可能。因此，作為主

要參數，直接排放應作為“包括現場發電產生

的二氧化碳的二氧化碳絕對排放總量”計算。

由此，一些具體指標僅在水泥生產方面進行報

告。

圖4：水泥廠使用廢棄物作為替代燃料所致二氧化碳間接減排

廢棄物

廢棄物焚燒爐 + 水泥廠 水泥廠

化石燃料

二氧化碳排放
二氧化碳

排放
二氧化碳排放 

化石燃料廢棄物

以下部分描述了二氧化碳絕對排放總量和淨排

放量的定義框架。 

5.2 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包括現場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碳在內的二氧化碳

絕對排放總量是指定時期內，水泥廠或企業的

總化石和二氧化碳直接排放總量。排放總量包

括替代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但不包括生

物質燃料和混合燃料中生物質部分產生的二氧

化碳，因為普遍認為這些排放不影響氣候。生

物質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和二氧化碳間接排放

通常視為排放報告中的備忘項。

表3：報告屬於“包括現場發電產生的二氧化

碳在內的總排放”範疇的排放源

排放 

 原料中的二氧化碳

+ 傳統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

+ 替代化石燃料（化石廢棄物）中的二氧化碳

+ 混合（替代）燃料中化石碳產生的二氧化

碳，包含所有水泥窯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和所有非水泥窯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如

現場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碳）

= 直接總排放

備忘項

生物質燃料中的二氧化碳

混合（替代）燃料中生物碳部分產生的二氧

化碳 

間接二氧化碳（外購電力和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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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絕對排放總量是指定時期內，水泥廠

或企業的化石和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不含現

場發電）。總排放包括替代化石燃料產生的二

氧化碳，不含生物質燃料和混合燃料中生物質

部分產生的二氧化碳，因為普遍認為這些排放

不影響氣候。此外，總排放還不包括現場發電

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發電設施不屬於水泥窯

系統範疇，並且使用水泥窯系統的廢熱及其他

燃料能源，這是因為許多水泥廠的電力是從電

網所購，並且與間接排放相關。生物質產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以及間接二氧化碳排放通常視為

排放報告中的備忘項。

表4：納入“總排放”報告的排放源

排放 

 原料中的二氧化碳

+ 傳統水泥窯用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 

+ 替代水泥窯用化石燃料（化石廢棄物）中

的二氧化碳

+ 混合（替代）水泥窯用和非水泥窯用（不含現

場發電）燃料中化石碳產生的二氧化碳

+ 非水泥窯用燃料（不含現場發電產生的二

氧化碳）產生的二氧化碳

= 二氧化碳總排放

= 直接排放（不含現場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碳）

備忘項

生物質燃料的二氧化碳

混合（替代）燃料中生物碳部分產生的二氧

化碳

間接二氧化碳（外購電力和熟料）

請注意，本第三版議定書並未將現場發電產生的直接二氧

化碳排放歸入作為備忘項的間接二氧化碳排放中。 

統計燃料中生物質部分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根據《水泥行業二氧化碳議定書》第二版，僅可能

報告純化石燃料或純生物質燃料產生的排放，無

法統計既含有生物碳又含有化石碳的燃料，如混

合工藝廢棄物或廢輪胎。在第三版議定書中，源

於混合燃料中生物碳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不作為

總排放的一部分，而是作為額外的一部分放在第

三版議定書的電子表格中，以便報告混合燃料中

的生物質部分。這些燃料的生物質二氧化碳加上

純生物質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即是總的生物質二

氧化碳，並作為備忘項報告。而在計算二氧化碳總

排放時會減去這部分排放。為此類燃料生物質部

分設定的默認值僅用於廢輪胎（27%）。“氣候保

護”工作組對其他廢棄物燃料的評估已表明：由

於這些燃料的生物碳含量變化很大，無法假定一

個由代表性的默認值。

5.3 二氧化碳淨排放量和利用廢棄物

作為替代燃料而實現的間接減排

水泥行業會回收大量的廢棄材料用作燃料和/

或原料。這些回收廢棄物在本議定書中稱為替

代燃料（AF）。通過利用替代燃料，水泥企業

可減少傳統化石燃料的消耗，同時也避免了填

埋或焚燒廢棄物這兩種傳統的處理方式。

由於替代燃料的排放因子與被替代燃料的排放

因子不同，所以增加替代燃料的利用會影響到

水泥企業二氧化碳的直接排放量。而且，替代

燃料所含碳可來源於化石燃料和/或生物質燃

料。如上所述，水泥行業利用替代燃料通常

能減少原本處理這些廢棄物的填埋場和焚燒廠

的溫室氣體排放。結合直接排放量、間接減排

以及資源效率，用AF替代傳統化石燃料是全球

溫室氣體減排的有效方法（見IEA1998, CSI / 

ECRA 2009和WBCSD / IEA 2009）。

不同體系有關基於化石燃料的AF（也稱“化石

AF”或“替代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的報告要求區別很大。第5.1節所述資產負

債表方法確保了在不同體系下報告的完整性、

嚴謹性和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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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第3.6節，化石AF燃燒產生的直接二氧

化碳排放必須計入公司的總排放中。

> 本議定書使用以下概念，以便提供報告使用

替代燃料實現間接減排的框架： 

> 從替代燃料中減去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

放，以統計填埋場和焚燒廠間接減少的溫室

氣體排放。

> 由此所得淨排放（總排放減去替代化石燃料

產生的排放）反映了按照報告體系的規則所

得排放。

《水泥行業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第三版界定

了衡量企業二氧化碳淨排放量的指標，如下：

淨排放指總排放減去替代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

二氧化碳淨排放 = 二氧化碳總排放 – AF產生

的化石二氧化碳排放

此處定義的淨排放是反映企業淨碳足跡的指

標。他們既反映企業的直接排放，也反映了避

免廢棄材料被焚燒或填埋而實現的間接減排。

如第5.1節所述，在此方法中，扣除化石替代

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代替值，因為實

際（但未知）的總額度能導致更大或更小的減

排。有關淨排放的報告要求請見第9.2節。

一些跨國水泥企業已經自願承諾其集團級二氧

化碳減排目標，包括將替代燃料作為一種減少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即化石和生物質替

代燃料中的二氧化碳被認為不影響環境）。這

些企業會通過比較排放總量和淨排放量來評估

基於化石替代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額度。

鑒於這些企業將報告排放總量和淨排放量，所

以確保了信息的完全透明化。

最後一個案例中，WBCSD/CSI強調了公司只

能將化石替代燃料的“默認”額度用於自願的

公司環境報告中。無論在哪個監管體系下進行

報告，企業都應尊重與替代燃料相關體系的條

款。第九章將為自願環境報告提供詳細指導。 

5.4 其他間接減排

余熱利用

一些水泥廠將廢熱作為傳統能源替代物，輸出

給外部用戶。與利用替代燃料產生的間接影響

相似，水泥企業可考慮在議定書外單獨計算和

報告此類廢熱輸出產生的溫室氣體間接減排

量，前提是相關報告體系允許采用此類排放

額度。廢熱輸出排放額度既不會影響企業二氧

化碳淨排放量，對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也沒有影

響。根據本議定書中的定義，排放總量反映了

與熱量生產有關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包括和

不包括現場發電）。

其他形式的余能利用可采用類似的排放額度。

因此，第三版提供了工廠內部自願報告預熱利

用的可能性（如干燥原料或礦渣），以便公平

地比較輸出余熱的工廠和內部使用余熱的工

廠。計算不在議定書中的電子表格中進行，並

且可以插入按GJ/a標書的總能源流。該報告是

自願的。

但根據第三版議定書，在使用水泥窯系統（圖

5）產生的余熱發電時，其它所有擁有水泥窯

系統的燃料被計為窯用燃料，並且其排放被計

為水泥窯系統產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為了

提供更多詳細信息，第三版將余熱和單獨的現

場發電區分開來。無論如何，企業在其自願報

告中運用此類額度時，必須考慮其行動是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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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全球溫室氣體減排，還是只是排放在不

同實體間的轉移。例如，如果水泥企業采用化

石燃料（和余熱相反）現場發電，那麼除非其

發電技術有很大區別，否則全球排放量基本上

和購買同樣多電力的排放量相同。因此，此種

情況下水泥企業自己發電所得額度的恰當性還

值得商榷。

能吸附二氧化碳的水泥再碳化

澆注混凝土固化時會從空氣中再吸收一些二氧

化碳。但再吸收量與水泥生產16產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相比是很少的。混凝土產品在整個生

命周期中會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但是速度很

慢。最近的研究（ECRA2008）概述了目前公

開了的有關混凝土碳化的研究結果：

混凝土應用的多樣性和影響碳化的化學反應的

參數制約著二氧化碳攝取的量化。盡管單個結

果有差異，但以下陳述是普遍的：

> 混凝土不可避免地會碳化，但這並不影響

根據適當技術准則建造的混凝土建築。

> 混凝土建築在其50到70年的使用壽命中

因碳化攝取的二氧化碳很有限，這不僅是

因為混凝土建築單元表面相對較少暴露在

外，也是因為碳化率還取決於擴散過程。

無論如何，它的絕對值是有規律的，即每

噸水泥吸收60-100千克二氧化碳，這約為

水泥生產最初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

> 使用壽命結束後（建築拆除後），由於壓碎的

混凝土表面大幅裸露，因此能吸收更多的二氧

化碳。高的拆除和回收率能積極影響排放余

額——至少碳化能進一步吸收水泥生產最初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15%。

> 由此，混凝土在其生命周期中經碳化吸收

水泥生產最初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0%到

25%。

> 如果在拆除混凝土的處理和安置之間存在

中間體存儲期，則還能吸附更多的二氧化

碳。充分壓碎的混凝土的積極碳化能更大

程度地使用碳化吸附能力，但目前為止還

缺乏實踐經驗。

圖5：在水泥制造中系統余熱利用（WHR）和發電。1預熱產生的其他，2預熱鍋爐的旁路，3冷卻鍋

爐的旁路，4空氣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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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缺乏准確並且可量化的數據，水泥和

混凝土的再碳化暫不列於本議定書中。不過未

來可能會有所改動。

碳捕獲和封存

碳捕獲和封存（CCS）是指將二氧化碳從排放

源的廢氣流中分離出來，將其提純和液化後運

輸到隔離點，並最終長期封存於地下。也有考

慮采用其他技術，將捕獲的二氧化碳轉化成有

用的產品，從而避免與隔離如此龐大數量的壓

縮液化氣體相關的風險。目前這一政策的重點

是能源行業，因為到目前為止該行業是二氧化

碳最大的排放源。但是，人們也越來越多地討

論CCS在二氧化碳較大的工業排放源（如鋼鐵

廠或水泥廠）的應用。

現在討論的二氧化碳捕獲技術有多種類型，如

所謂的燃燒前捕獲（如化石燃料的氣化和碳分

離），燃燒後捕獲（吸收或吸收技術）或富氧

捕獲技術。所有這些技術均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如吸收劑的解吸附或空分制氧），因此能源

代價相當大。而目前研究表明熟料燃燒過程的

能耗約為富氧技術的一倍，也相當於胺洗滌所

耗電力和燃料的能耗的一倍（CSI/ECRA 2009, 

ECRA 2009）。

因此，采用CCS應用技術將導致更高的燃料消

耗（以及由此產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和更

高的電力消耗（額外增加直接或間接的二氧化

碳排放）。為了實現二氧化碳總體減排，這些

額外形成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損耗”）也

必須被捕獲。所以，必須將“二氧化碳捕獲”

（是指捕獲設施處理的所有二氧化碳）和“二

氧化碳減排”（與二氧化碳捕獲無關的流程所

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區分開來。

直到今天，全球仍未形成統一的CCS統計規則

（如EU ETS認為不會給二氧化碳捕獲設施額外

的排放權）。因為這些設施實現的減排必須用

於抵減基礎設施（如電廠）產生的二氧化碳，

不然這些設施就得購買排放額度。由此，EU 

ETS自動將其計入“二氧化碳減排”並且將這

一減排分配給了運營這些基礎設施的公司。

《水泥行業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第三版暫

不列入CCS額度的報告，因為這些技術目前用

於工業應用的條件尚不成熟。如果實施了捕獲

流程（如實驗性項目或演示項目），則這些額

度可根據單獨的統計體系進行（單獨）報告，

但必須確保這些二氧化碳確實能長期安全地封

存。

在水泥行業有望實現CCS時，上述立場可能發

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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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簡介

本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旨在為二氧化碳的排

放監控和報告提供靈活的基礎。對單個排放成

分的計算已經在上文進行了清晰的描述。相比

之下，排放總量和比率指標的界定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報告背景和目的，如：對國家清單的輸

入、二氧化碳合規體系和排放交易、行業基准

等。該報告的系統邊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慣例

和實踐要求，而不是科學爭論結果

在此背景下，議定書電子表格中增加了性能指

標部分，其中包括很多根據當前商業政策環境

和相關報告要求被認為是最有用的指標。總體

上，性能指標部分被視為一個靈活的載體，企

業可根據需要引進附加參數，如不同的排放小

計和總計。

和第二版相比，第三版中增加了許多關鍵性能

指標，納入這些指標的原因很多，有的指標有

助於企業內部報告，並且在此之前就有許多公

司單獨計算過這些指標了。其他則是基於官方

有約束力的體系（如EU ETS）或慣例（如GNR

體系）的要求。有關第三版性能指標（關鍵性

能指標KPI）的定義概述已列入附件7中，該附

件還比較了第三版和第二版的性能指標。

6 性能指標

6.2 具體的單位排放分母

從可持續發展和商務角度看，二氧化碳效率的

報告（單位排放）至少和絕對排放同樣重要。

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應該怎樣定義單位排放的

分母。

適用於水泥行業的三個分母是：

1. 熟料

2. 水泥（等同物）

3. 膠凝產品

其中每個分母在水泥制造不同階段涉及的二氧

化碳績效方面都有不同的權重。

> 熟料根據本議定書的範疇，熟料是指用於

生產灰白水泥的灰白熟料。熟料生產是水

泥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

> 水泥（等同物）

 水泥（等同物）是指水泥生產值，由工廠

級熟料/水泥系數乘以現場生產的熟料來

得出。因此，這是在假定工廠生產的所有

熟料用於同一工廠的水泥生產並運用實際

工廠級熟料/水泥系數所得的虛擬水泥生產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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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凝產品： 

 膠凝產品包括由報告公司生產並用於水泥

制造或直接銷售的熟料，加上石膏、石灰

石、CKD16和用於混合的所有熟料替代物，

再加上所有水泥替代物。通常使用“膠凝

產品”或“合並項”來表示這一分母，因

為它是熟料和礦物成分的加總。這一分母

不包括外購用於水泥生產的熟料，因為熟

料已納入第三方 的清單了。請注意，分母

不包括以下項：

> 用於水泥生產的外購熟料；

> 燃煤發電廠產生的，儲存或出售給其他企

業且未經任何能改變屬性的加工（如粉磨

或高溫處理）的顆粒狀煤渣和粉煤灰；

> 未經任何處理進行交易的水泥量。

WBCSD/CSI決定，公司應根據以下公式計算

其具體的排放（也見圖6和7）：

等式8：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分母基於熟料生

產，假定工廠生產的所有熟料都用於該工廠的

現場水泥生產。熟料/水泥（等同物）系數的

定義見第6.3節

own
clinker

sold directly
+= own clinker

consumed

own clinker production

direct CO2 emission from 
cement manufacturing

clinker/cement (eq.) factor×Specific CO2 per 
t of cement (eq.) =

圖6：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分母基於熟料生產，因此應納入所售熟料，但不包含外購熟料；應納入膠

凝產品。有關熟料儲量變化的指南見第6.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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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其他比率指標的分母

所選的沒有使用二氧化碳作為分子的比率指

標，應在分母中納入所購熟料，但不含所售熟

料。這適用於：

> 每噸膠凝產品的具體電耗，這一指標需要

考慮所購熟料的粉磨； 

> 熟料/水泥系數，這一指標是指熟料總消耗

量和水泥或膠凝產品的總產量間的比率。

本議定書的電子表格可執行這兩個系數。

熟料/水泥（等同物）系數

如第6.2節所述，水泥（等同物）能通過所生

產熟料除以熟料/水泥（等同物）系數而得，

即熟料總消耗量/（自己的熟料消耗量+石膏、

石灰石、CKD+混合用熟料替代物的消耗量+熟

料外購量和消耗量）。建議的熟料/水泥（等

同物）系數如圖7所示。



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織 33

6 
性
能
指
標

gypsum, limestone,
& clinker substitutes

clinker consumed
clinker / cement (eq.) 

factor =

+ +
clinker

bought &
consumed

CKD

consumed
for blending

cement
substitutes
produced

+
own

clinker
sold directly

+own clinker
consumed

= own clinker production

clinker consumed
clinker / cementitious

factor =

+ +
clinker

bought
consumed

gypsum, limestone,CKD
& clinker substitutes

consumed
for blending

cement
substitutes
produced

+
own

clinker
sold directly

+own clinker
consumed

= own clinker production

圖7：熟料/水泥（等同物）系數的定義，這個系數基於熟料消耗量。因此，分母中不含所售熟料，

但包含外購熟料及水泥替代物。有關儲量變化的指南見第6.4節。

熟料/膠凝產品系數

建議的熟料/膠凝產品系數見圖8。

圖8：熟料/膠凝產品系數的定義。這個系數基於熟料消耗量。因此，分母中不含所售熟料，但包含

所購熟料。此外，分母還包含水泥替代物。有關儲量變化的指南見第6.4節。

6.4 熟料儲量變化和買賣熟料的處理

熟料生產產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應在排放當年報

告。為避免混淆，已生產的熟料不管被消耗、

賣出或儲存，每噸膠凝產品的單位排放量都應

以同年熟料總產量為基礎。

相反，不管熟料是當年生產的，還是儲量或購

得的，具體電力消耗和熟料/水泥系數等其他

比率指標應以實際消耗的熟料（加上石膏和 

MIC）數量為基礎。在根據熟料消耗計算熟料

產量時，應考慮到熟料儲量的變化（用於統計

材料輸送，見第7.4節），反之亦然。

6.5 新的通用性能指標（關鍵性能指

標KPI）
根據第二版的使用經驗，本議定書新加入了一

些新的關鍵性能指標如下：

> 水泥窯用燃料混合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單位：t CO2/GJ

> 工廠級傳統化石燃料比例，單位：%

> 工廠級替代化石燃料比例，單位：%

> 工廠級生物質燃料比例，單位：%

> 熟料生產的電耗強度，單位：kWh/噸熟料

有關這些指標的概述請見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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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所涵蓋的設施

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僅源自水泥窯，水泥窯的上

下游工藝也會產生二氧化碳排放，特別是采礦

和（間接）水泥粉磨工藝。這些設施的間距可

能相當大，而且采礦場、水泥窯和粉磨站可能

是由不同的法人實體來經營的。在此情況下，

如何界定一家法人實體的統計清單呢？

根據外部強制體系（如EU ETS）進行報告時，

設施的邊界應以各個體系的規範要求為准。

相比之下，根據本文件第3章和第4章的要求以

及議定書電子表格中的預測，本議定書中的自

願報告應涵蓋與水泥生產相關的，主要的直接

和間接二氧化碳排放。這些排放還應包括上下

游作業消耗的燃料和電力所產生的排放量。在

本議定書的框架下，如果根據以下第7.2節，

水泥企業控制或擁有相應的設施，則它們應將

以下幾種活動納入自願報告：

> 熟料生產，包括原料開采和制備；

> 熟料、添加劑和水泥替代物（如礦渣）的

粉磨，不論是在水泥廠還是獨立粉磨站粉

磨；

> 自行發電使用的其他燃料；

7 組織邊界

> 用自己的設施制備或處理燃料或粉煤灰。

可根據需要為各工廠分別制定清單，如工廠的

地理位置相距很遠或由不同的經營者經營。18

當排放量以公司或集團為單位進行合並時，這

種劃分的影響就會被抵消。（有關公司內部熟

料轉移，另見第7.4節）。第9.2節提供了更多

關於自願環境報告的指南。

7.2 運營管控和所有權標准

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采用了兩種不同

的基本方法，根據這兩種方法各公司可合並在

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排放量：股本權益法和控制

權法。控制權法又分為財務控制權和經營控制

權，均可作為標准使用。

下面簡要概述了這三種方法，圖示見圖。斜

體字表示引用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的

內容，每種方法的詳細說明和實例請見WRI / 

WBCSD文件1的第3章。

> 股本權益法：據此方法，一家公司根據它

在每個公司持有的股本權益（按比例），

即根據其所有權來合並其溫室氣體的排放

量。有一個例外情況，如果一家公司僅僅

擁有極小的經營權益股且沒有任何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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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財務控制能力，那麼排放量就不能根據

所謂的固定資產投資而進行合並。其他可

能的例外情況與股權關系的經濟實質有關

（詳見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

> 財務控制指公司以從經營活動中獲取經濟

利益為目的，指導經營過程中的財務和經

營政策的能力。例如：如果公司擁有大部

分的經營權益或公司對運營資產擁有大部

分的風險和利益時，常用財政控制這一方

法。

 根據這種方法，公司應合並那些它們擁有

財務控制權的公司產生的所有排放量。一

個例外是，合資企業的合伙人共同擁有財

務控制權時，應根據股本權益法合並排放

量。

> 經營控制指公司全權制定和實施公司經營

政策。如果公司是某設施的經營者，即擁

有營業執照，則通常采用這一方法。根據

這種方法，公司能夠合並它們擁有經營控

制權的所有公司的排放量。一個例外是，

合資企業的合伙人共同擁有經營控制權

時，應根據股本權益法合並排放量。19 

為定義溫室氣體統計的控制權，公司應遵循財

務報告現行條款和慣例。公司應清楚地陳述他

們采用的方法。同樣，WRI / WBCSD議定書修

訂版推薦統計合資公司的所有特殊合同，並注

明合同各方如何分配排放量的所有權，或者說

管理排放量和相關風險的責任。

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並未就自願的溫

室氣體排放公開報告中以股本權益為基礎或以

其他兩種控制權方法為基礎提出任何建議。相

反，它鼓勵公司分別運用股本權益和一種控制

權法，而且還指出公司需根據其業務活動和溫

室氣體統計和報告的要求來決定哪種方法最適

用。

圖9：WRI / WBCSD推薦的排放量合並方法

Consolidating for
Control 

Financial
Control

Operational
Control

100%100%

Exception: Pro rata equity share
if joint �nancial / operational control 

Consolidating for
Equity Share

pro rata 

Exception:
0% for �xed asset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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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水泥行業的特點，WBCSD/CSI認為，水

泥企業應主要根據經營控制權標准合並排放

量，如果經營控制權並未明確地分配給單個法

人實體，那麼應求其次根據所有權標准合並排

放量。表5概述了這一方法。更多有關合並原

則的詳細指導和實例見WRI / WBCSD議定書

修訂版。

表5：采用的合並水泥企業公司溫室氣體排放

量的關鍵。

合並標准

報告實體合

並溫室氣體

的百分比

首要標准：經營控制權

報告實體擁有經營控制權 100% 

其他法人實體擁有經營控

制權
0 % 

經營控制權未明確分配給單個

股東（“聯合經營控制權”）

與股權相關   

（見下文）

其次的標准：股本權益所有權

0% – 100% 所有權
按所有權比

例計

企業應在需要時遵循此指南，並應在其報告中

清楚說明這一案例，即“根據CSI指導方針報

告數據”。如果公司合並排放量的管理與CSI

指導方針不同，則公司應清楚說明所使用的流

程，以便利益相關方可清楚地了解所有區別。

7.3 排放和排放權合並

第三版議定書刪除了《水泥行業二氧化碳議定

書》第二版中有關排放和排放權合並的可選方

法。盡管如此，企業仍可在需要時單獨執行此

類計算。如果企業想要合並其排放權，他們應

按照其合並排放的方式來進行。在合並排放權

時，必須確保每家工廠的排放權是根據合並整

個區域的同一原則來計算的。

7.4 熟料、水泥和礦物成分的內部轉

移

許多水泥企業在內部大量轉移熟料、水泥和諸

如礦渣或粉煤灰等礦物成分（MIC），通常是

在不同的工廠和粉磨站之間進行內部轉移。這

些被轉移的材料將進一步被加工成其他產品，

如低熟料水泥；因此，這會影響接收這些材料

的工廠的熟料/水泥系數。在這類情況下，重

復計算的風險出現。使用第二版議定書的企業

必須分別編制工廠級和公司級的報告。第二版

提供了一些建議，但並沒有提供或使用統一的

方法。因此，在第三版中，工廠表格和公司表

格已根據以下報告方法進行改編（更多詳細建

議請見CSI線上手冊）： 

必須報告工廠級內部熟料轉移（同一公司內轉

移，加上接收的熟料並減去輸出的熟料）。僅

需報告作為水泥成分在內部進行轉移的熟料，

例如，工廠從同一公司內的另一家工廠處接收

水泥並進一步加工成其他種類的水泥，轉移的

這部分水泥已納入輸出工廠的報告中。熟料量

的計算基礎有被轉移水泥的熟料/水泥系數。

作為水泥成分從其他公司（外部熟料轉移）

購得的熟料，在用於混合時，應作為“外購熟

料”報告。熟料總消耗量應由以下公式計算：

熟料總消耗量 = 熟料生產 + 外購熟料 – 售出

熟料 – 熟料儲量變化 + 內部熟料轉移 + 水泥

轉移所含熟料

增加了公司級內部熟料轉移，以便核查。公司

級應為0。內部水泥轉移所含熟料應按照所有

工廠的總量報告。熟料總消耗量應由以下公式

計算： 

熟料總消耗量（公司級） = 熟料生產 + 外購熟

料 – 售出熟料 – 熟料儲量變化 + 內部熟料轉移

– 水泥轉移所含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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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部MIC轉移方面，多行的名稱較第二版都

有所改動，更加清晰。MIC作為水泥成分在工

廠內部轉移時，只有在工廠從同一公司內其他

工廠接收水泥時才必須進行報告。MIC內部轉

移總量使用單獨一行加總。如果工廠將MIC售

給同一公司內的其他工廠，則僅需填入數字。

輸入的這個量值應總是為負值，以表示工廠是

售出/出口。同時，不得使用這一數據做任何

工廠級的計算。在編制報告時，不考慮所售/

出口的MIC是否用於水泥或混凝土。

在公司級公式中，幾個行列的名稱有所改動，

目的只是為了和工廠級區分開來。MIC總轉移

量為所有工廠加總的和（應為負值）。第19行

得出用作水泥替代物的純MIC總產品量，這是

單獨計算和報告的。

總之，第三版議定書考慮了熟料、水泥和MIC

的內部轉移，並要求在分析工廠級二氧化碳性

能指標時統計內部轉移量。

7.5 基准線、企業收購和資產剝離

水泥行業經常以過去某年（稱為“基准年”）

的基准來衡量二氧化碳的排放績效。“京都基

准年”199020可作為默認值用作參考。但是

在很多情況下，由於缺少可靠和准確的歷史數

據，需要使用更近的基准年，特別是涉及到合

規性或排放交易時。對於基准年的選擇也取決

於每個國家的法律法規。

企業收購和資產剝離以及工廠的開業和關閉都

將影響一個企業的合並排放績效（包括絕對排

放量和單位排放量）。為了確保基准線（= 基

准年當年及其後的排放量）的一致性，企業應

一致使用以下准則：

> 根據企業收購和資產剝離變更來調整基准

線：過去年份報告的合並排放量應始終反

映企業現在擁有的股份額。如果一家企業

被收購了，其過去的排放量應納入報告企

業的合並排放量中。這需要回溯到基准年

或者被收購公司成立的年份，以兩者之中

時間較晚者為准。如果企業資產被剝離，

那麼應從合並排放量中去除過去的排放

量。所做調整應符合合並准則（見第7.2

節）。

> 對“組織”變化不進行基准線調整：如果

因為新設備投資、產能擴充或產能利用率

提高而出現生產的組織增長，則不得調整

基准線。同樣，基准線也不會因為組織負

增長而進行調整，如水泥窯的關閉或產量

的降低也不會導致基准線的調整。

有關基准年選擇和基准線調整的實例，請參見

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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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建議

彙總

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為清單質量管理提

供了全面指導。本節對其要點進行了彙總。有

關細節詳見WRI / WBCSD文件。

實施清單計劃

設計、更新和完善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是一

項長期的工作，清單計劃對此做了全面系統的

說明。該計劃將以企業清單的四個基本項為目

標：

> 方法：企業清單裡包含了各種技術和科學

方法。本議定書為編制水泥企業的清單提

供了統一而有效的方法，但是也鼓勵企業

檢驗這些方法是否滿足他們的特定要求。

此外，各公司應確保他們自己開發和運用

的方法能准確地反映他們排放源的特點。

> 數據：指活動水平、排放因子、流程及經

營中的基本信息。公司清單計劃將建立可

靠的高質量數據采集規程，並確保隨著時

間的推移不斷維護和完善這些規程。

> 流程和體系：編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需要

制度、管理以及技術流程，包括負責制定

和更新高質量清單的團隊和流程。在適當

8 清單質量管理

的條件下，這些流程可與公司其他數據管

理流程整合。

> 文件化：文件化旨在記載編制清單所用的

方法、數據、流程、體系、假定和估算。

用於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估算本身屬於技術

範疇，因此優質且透明的文件化對於可信

度來講極其重要。

實施清單質量管理體系

清單質量管理體系旨在確保並提高公司清單四

個基本項（方法、數據、流程和體系，以及文

件化）的質量。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

建議各公司應采取以下七個步驟來實施清單質

量管理：

1. 建立清單質量團隊：該團隊應負責實施質

量管理體系，並不斷改進清單質量。該團

隊應和相關業務單元、設施以及外部實體

（如政府機構或驗證機構）進行協調溝

通。

2. 開發質量管理計劃：該計劃描述了一家公

司實施質量管理體系所采取的步驟。雖然

隨著時間推移，一些特定程序可能逐步提

高嚴格度和覆蓋範圍，但開發計劃的工作

從一開始就應納入清單計劃中。該計劃應



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織 39

8 
清
單
質
量
管

理

包括從最初的數據收集到最終報告的所有

組織級流程和清單開發流程。出於效率和

全面性考慮，公司應綜合（適當的時候擴

展）有關溫室氣體管理的現有質量管理體

系，如ISO規程。計劃的大部分內容應側重

於以下第3步和第4步所述實際措施。

3. 執行總體質量檢查：總體質量檢查適用於

整個清單的數據和流程，重點是數據處

理、文件化和排放量計算。下文的表5提供

了一系列總體質量檢查方法。

4. 執行特定排放源質量檢查：這包括對特定

類別排放源（如與水泥廠單種燃料有關的

排放）的邊界、假設和計算進行更加嚴格

的調查，也包括根據排放源類別，對排放

估算的不確定性進行定性或定量評估（詳

見第8.2節的不確定性）。 

5. 審查最終清單估算和報告：在清單編制完

成後，內部技術審查的重點是工程、科學

和其他技術方面。隨後，內部管理審查應

將重點放在正式公司級批准清單。第三種

審查涉及到外部驗證機構。有關外部獨立

驗證，詳見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錯

誤！未定義書簽。和附件8中確保CSI二氧

化碳數據的要求。

6. 正式反饋途徑制度化。第5步的審查結果以

及公司質量管理體系中每個其他要素的結

果，應通過正式的反饋程序反饋給第一步

所述質量管理團隊以及負責編制清單的人

員。

7. 建立報告、文件化和存檔程序：質量管理

體系應包括記錄保管程序，在程序中明確

文件化哪些信息供內部使用，如何存檔以

及哪些信息應報告給外部利益相關方。

表6：總的質量檢查措施的舉例。

數據收集、輸入和處理活動

 > 檢查輸入數據樣本，找出拼寫錯誤

 > 確定可加強控制或質量檢查的電子表格

修訂內容

 > 確保對電子文檔實施足夠的版本控制程序

數據文件化

 > 確認電子表格為所有主要數據建立了數

據索引

 > 檢查引用的參考文件的復印件是否已經

存檔

 > 檢查對於邊界、基准年、方法、活動數

據、排放因子和其他參數的選擇假設和標

准是否已經存檔

 > 檢查對數據和方法的改動是否已經存檔

排放量計算

 > 檢查單位、參數以及轉換因子是否適當

地標注了

 > 檢查轉換因子是否正確

 > 檢查電子表格中的數據處理步驟（如等

式）

 > 檢查電子表格的輸入數據和計算數據是否

有清晰的區分

 > 手動或自動計算一個代表性樣本用於檢查

 > 通過粗略運算檢查一些計算結果

 > 檢查從各類排放源、業務單元等所獲數

據的彙總

 > 檢查時間序列輸入和計算結果是否一致

資料來源：基於WRI / WBCSD 2004，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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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對不確定性的處理

為了使參數更加科學，估算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參數並不是精確的數值，（如燃料數量、低熱

值、排放因子），而是通過不確定範圍或置信

區間表示不確定性。例如：根據CSI工作組對

361個樣品的化學分析，石油焦的最佳估算排

放因子是92.8Kg CO2/GJ，置信度為95%時的

置信空間為 ±0.2Kg CO2/GJ。這意味著在95%

的概率下，所分析的石油焦樣品中真實的排放

因子的不確定範圍為92.8 ± 0.2 kg CO2/GJ。

工廠或公司排放量估算的總體不確定性取決於

其所含參數的個體不確定性。WRI / WBCSD開

發了一種工具和指導方法，幫助估算這些不確

定性（詳見www.ghgprotocol.org）。

量化參數的不確定性對數據和規程有非常高的

要求。因此，排放量估算的總體不確定性說

明其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而且帶有主觀因

素。21盡管如此，估算並盡量減小不確定性的

好處在於：

> 各公司可能希望在清單中對不確定性的來

源進行歸類，從而找出能提高清單質量的

重點區域；

> 某些溫室氣體報告體系，如EU ETS的監管

方針，對那些用於估算水泥廠排放量的關

鍵參數的不確定性設置了定量限制；

> 不管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否被賦予貨幣價

值，有關排放量的不確定性估算都能影響

財務。

在這樣的背景下，WBCSD/CSI認為溫室氣體

清單中的不確定性是需要長期關注的問題。 

表7標明了不確定性的來源（通常與水泥企業

關聯度最大）以及盡量減小不確定性的方法。

表7：水泥行業二氧化碳清單中不確定性的典型主要來源，和盡量減小不確定性的方法。

參數 盡量減小參數不確定性的方法

熟料產量（噸/年） > 用替代估算法交叉核對熟料數量：

 – 基於生料消耗量和生料：熟料比

 – 基於水泥生產和熟料：水泥比，根據熟料銷售、購買以及儲量的變

化進行調整

 – 基於直接的熟料稱重（如適用）

生料消耗量（噸/年）* > 用稱重設備統計重復計算的回收粉塵

煆燒排放因子      

（kg CO2/t 熟料）

> 在測量熟料成分（氧化鈣和氧化鎂含量）的基礎上計算工廠級排放因

子，而不是使用默認因子

> 統計礦渣、粉煤灰等其他添加入水泥窯的煆燒材料

煆燒排放因子*     
（kg CO2/t 生料）

> 在測量生料成分（碳酸鹽含量）的基礎上計算工廠級排放因子

> 計算生料碳酸鹽含量隨時間推移產生的變化（如其他煆燒材料）

燃料消耗量（噸/年） > 使用替代方法交叉檢查燃料消耗量：

 – 基於交貨稱重或燃料單，統計儲量變化 

 – 基於稱重給料器（如適用）

燃料的低熱值（GJ/t） > 確保燃料量和低熱值是基於同樣的水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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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盡量減小參數不確定性的方法

燃料排放因子        

（g CO2/GJ）
> 如果使用的是混合燃料（如煤和石油焦的混合物），那麼分解和應用

單獨的排放因子，或應用加權排放因子

> 如果使用的是某種煤，則使用匹配排放因子（見議定書電子表格，工

作表的備注欄“燃料排放因子”）

> 如果默認因子不具備代表性，則測量燃料的排放因子

> 統計材料中的生物質含量（如廢舊輪胎和浸漬鋸削）

> 使用有關多種混合替代燃料（如預處理工業廢棄物或家用廢棄物，如

適用）的生物質含量的分析數據

* 加星號的參數僅和計算原料煆燒產生的二氧化碳的基於生料的方法相關。

8.3 重要臨界值

重要臨界值常用於溫室氣體清單的獨立驗證過

程中。例如，驗證機構采用一個事先定義的臨

界值5%來確定清單中的單個或總體錯誤是否導

致重大不實陳述。此類臨界值的水平取決於所

用清單數據的具體用途。WRI / WBCSD議定書

修訂版的第10章敘述了驗證中重要性的概念。

重要臨界值不應理解為允許公司從清單中省略

一定的排放量。例如，省略所有排放量小於水

泥廠總排放量1%的排放源將導致統性偏差。

這些偏差與編制清單的指導原則不符。另一方

面，我們必須承認公司用於編制溫室氣體排放

清單的資源有限，因此各公司應側重於減少與

其主要排放源相關的不確定性。

在這種背景下，本議定書沒有定義低於該值即

可認為某排放源“不重要”的最小臨界值。相

反，我們鼓勵各公司用簡單的方法來量化其二

氧化碳的次要排放源。這適用的情況有原料

中有機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見第3.2、3.3和

3.4節）。

在這種環境中，有必要重申本議定書不要求量

化以下溫室氣體直接排放源的理由：

> 原料和產品的場外運輸產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見第3.8節）通常很小，並且很難

統一量化。因為這些運輸通常由第三方承

擔。

> 廢水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見第3.9

節）比較小，並且只發生在相對較少的數

個工廠裡，而且碳還有可能來源於生物質

材料；

> 水泥窯產生的CH4和N2O排放量（見第

3.10節）非常小。 

由此，不納入這些排放源是基於多個理由，而

並非僅僅基於量化的重要臨界值。

8.4 涵蓋的驗證工具

在向CSI校准數據項目（GNR）報告時，GNR

會在企業將報告數據上傳到服務提供商的網

站之後采用驗證工具進行真實性檢查。為了簡

化這一流程，本議定書第三版的電子表格即可

運行這一驗證工具。這便於用戶在將所輸入的

數據和計算交付（上傳）到GNR項目進行評估

之前，能自己執行第一遍檢查。有關驗證工

具使用的詳細描述請見www.Cement-CO2-

Protocol.org上的在線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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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簡介

二氧化碳的監控和報告具有多重目標，如：環

境績效的內部管理、公共環境報告、稅收體系

報告、自願或協商協議，以及排放交易；此

外，也可能包括績效基准和產品生命周期評估

等其他目標。

本議定書可作為一種靈活的工具，滿足這些不

同的報告目的，同時亦始終符合第2章中所述

標准。信息的建構方式為：可根據不同的報告

範圍將信息聚集和分解。實例包括：

> 國家溫室氣體清單報告應符合IPCC指導方

針，因此報告中應包括所有二氧化碳直接排放

（包括化石廢棄物產生的二氧化碳），而生物

質燃料中的二氧化碳則應作為備忘項報告。

> 在二氧化碳合規和稅收體系下編制的報告

因當地的慣例不同會有不同的報告要求。

本議定書視具體情況，可以報告排放總量

和淨排放量，以及間接排放。

本議定書沒有定義任何排出“不重要”排放源

的臨界值，根本原因見第8.3節的解釋。實際

上，包括或排出某些排放源的決定取決於各報

告體系框架的要求。關於自願環境報告，本議

定書在下一部分給出了具體邊界的建議。

9 報告建議	

9.2 企業環境報告

自願環境報告旨在為讀者充分精確地描繪報告

公司的環境足跡。這表明，水泥企業的報告應

涵蓋所有和排放相關的成分：

> 報告實體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煆

燒、水泥窯用傳統燃料、水泥窯用替代燃

料、非窯用燃料，以及作為備忘項的生物

質二氧化碳）；

> 淨排放量（如適用），采用排放總量減去

使用替代燃料產生的排放量來計算；

> 主要的間接排放量（電網電力消耗量和所

購熟料消耗量）。

報告應包括絕對排放量（Mt CO2/年）和具體

單位排放量（Kg CO2/噸黏結材料）。單獨報

告淨排放量時可以不報告排放總量。

> 為確保完整性，報告應包括不同工序（見

表8）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包括電網電

力消耗量所致間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計算

自有現場發電所致排放）。

自願報告的其他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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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清楚地陳述清單中沒有包含的二氧化

碳排放源。由此，本議定書的電子表格要

求各企業陳述其清單邊界。

> 各企業必須清楚陳述他們是根據《水泥行

業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第三版進行報

告的，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材料。

9.3 報告期

溫室氣體排放報告以財年為基礎，而不是日歷

年，這有利於減少報告成本。從溫室氣體角度

來看，以財年為報告基礎也沒有問題，但前提

是要始終保持一致性，不得有漏報的時間或重

疊的時間。報告年度中的變化要如實注明，同

時要考慮國家的監管政策。

9.4 WRI / WBCSD溫室氣體議定書
修訂版的範圍

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按照不同的範圍將

排放分類。表9顯示了本議定書是如何討論與

WRI / WBCSD分類相關的排放源的。

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要求企業至少對範

圍1和2進行分別統計和報告。本《水泥行業

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為完整報告提供了基

礎，符合WRI / WBCSD的要求，但不包括企業

自有場外運輸車隊產生的二氧化碳，廢水燃燒

產生的二氧化碳以及CH4和N2O的排放。如第

8.3節所述，這些排放源作為默認值不包含在

內有多種原因，但如有需要，也可以計入。

表8：推薦自願二氧化碳報告使用的清單邊界

工序 是否是強制性的二

氧化碳報告？

備注

原料供應（采礦場、開采、壓

碎）

是——除非不適用 如果原料供應有外包協議，可能需要合並兩個

企業法人的排放量。詳見第7.1節。

原料、燃料和添加劑的制備 是——除非不適用 --

水泥窯操作（高溫處理） 是——除非不適用 --

水泥粉磨、混合 是——除非不適用 --

現場（內部）運輸 是——除非不適用 必須報告自有車輛排放的二氧化碳（包括租借

車輛，但不包括車輛所有人自己駕駛的情況）。   

如果第三方運輸：不適用。

場外運輸 不是 沒有強制要求報告。如果進行報告，需將直接

二氧化碳（自有車輛，包括租借車輛）從間接

二氧化碳（第三方車輛）中區分出來

現場發電 是——除非不適用 即使偶爾使用也需要報告二氧化碳排放量

室內供暖/制冷 是——除非不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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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WRI / WBCSD的報告範圍和在本議定書中對應的章節

WRI / WBCSD分附 本議定書對應章節

範圍1：直接的溫室氣體排放

（僅只在擁有或控制排放源時）

 > 流程排放 第3.2節：原料煆燒產生的二氧化碳

第3.2節：原料中的有機碳產生的二氧化碳

 > 固定燃燒排放源 第3.5、3.6和3.7節：水泥窯用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第3.8節：非水泥窯用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第3.9節：廢水產生的二氧化碳

 > 移動燃燒排放源 第3.8節：非水泥窯用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 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 第3.10節：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

範圍2：外購電力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第4章：電網電力產生的間接排放

範圍3：其他間接排放 第4章：外購熟料產生的間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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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補充信息

附件1描述了議定書的電子表格，其中包含

> “備注”表格，簡明扼要地解釋主要工作

表格的每一行。

> “常見問題”部分，回答電子表格中不同

部分的常見問題。

如需更多本議定書的信息，或存有疑問或   

建議，請訪問在線手冊：www.Cement-CO2-

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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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術語、首字母縮略詞及  

縮寫

引用自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2004）術語

表中的內容都標有星號*。引用自《IPCC2006年

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術語表中的內容都標有

雙星號**。更多術語請參考WRI / WBCSD議定書

和《IPCC2006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

絕對排放

絕對溫室氣體排放用物料表示，如使用每年排

放多少噸二氧化碳表示（t CO2/yr）。

AF

替代燃料

AFR

替代原燃料。這一定義包括含有大量有機物質

的替代原料。

配額*

溫室氣體配額屬於商品，用於賦予其持有者排

放一定數量溫室氣體的權利。溫室氣體配額由

監管機構根據限額和交易體系分配給排放者。

替代燃料

被用作熱源但不屬於傳統燃料的燃料材料或產

品。水泥行業使用了諸如塑料、溶劑、廢油、

廢舊輪胎等廢棄物和不同種類的混合或純生物

質燃料。

附錄1

UNFCCC附錄1列出了發達國家各方的名單，

他們在實現公約目標上負有特殊的責任，包括

經合組織國家（墨西哥和韓國除外）、東歐國

家、俄羅斯和歐盟。根據《京都議定書》，附

錄1各方已經接受2008-2012年定量排放限制

或減排承諾。

ARM

替代原料，如直接添加進煆燒爐或水泥窯進

口，但不屬於水泥窯給料的原料，通常是喂入

預熱系統的均質物料。

基准線

參考排放水平。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該術語的

含義也不一樣。它可表示成：

– 實體在參考年的歷史排放水平，

– 如果沒有采取額外的減緩措施（照常經營

的情況下），實體預計的未來排放水平，

– 計算溫室氣體減排項目能使氣候受益的假

定排放水平。

生物碳**

化石碳之外的從生物源（植物或動物）獲取的

碳。請注意，在這些指南中，泥煤是作為化石

碳的，因為獲得泥煤需要很長時間。

生物質**

包含有機物質，或最近從有機物質（被視為燃

料）中提取的，不包括泥煤；包括從此類材料

中提取的產品、副產品和廢棄物。

旁路粉塵

懸浮預熱器、分解爐和預熱器窯的旁路體系除

塵設備產生的廢棄粉塵，通常包含完全煆燒或

至少高度煆燒的水泥窯喂料。

配額交易*

設定總體排放限額後給參與者分配排放配額的

體系，它還允許參與者相互交易配額和排放額

度。

水泥

把熟料和各種礦物成分，如石膏、石灰石、高

爐礦渣、粉煤灰和天然火山材料，一起粉磨制

成的建築材料。它在制造混凝土時，作為膠黏

劑與沙、礫石或碎石及水攪拌在一起。盡管有

國家標准界定水泥質量，但在全球卻沒有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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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的統一界定或標准。在WBCSD – CSI議定書

和“校准數據項目”的數據庫中，“水泥”包

括所有 交付給最終客戶的水凝灰漿，即包括

所有的波特蘭水泥、合成水泥和混合水泥，但

不包括單純熟料的直接銷售。見第6.3節。

水泥（等同物）

水泥（等同物）是指水泥生產值，是運用工廠

級熟料/水泥系數來計算的現場熟料生產量。

因此，它是假定一家工廠生產的所有熟料均用

於該工廠的水泥生產，並運用實際的工廠級熟

料/水泥系數所得的虛擬熟料生產量。

膠凝產品：

報告公司為制造水泥或直接銷售熟料所生產的

所有熟料，加上石膏、石灰石、CKD和所有用

於混合的熟料替代物，再加上所有水泥替代

物。用作分母時被稱為“膠凝產品”或“膠凝

劑”，因為它等於熟料和所有礦物成分之和。

該分母不包含從第三方購回用於水泥生產的熟

料，因為這部分熟料已計入第三方的清單中

了。

cem eq.

水泥（等同物）

cem prod

膠凝產品

無氣候影響

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區間內，燃燒無氣候影響的

燃料不會增加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量。可再生替

代燃料中所含生物質被視為無氣候影響，因為

二氧化碳排放被工廠的等額吸收抵消。

熟料

水泥制造的中間產品和水泥的主要成分。熟料

是通過在水泥窯中煆燒石灰石並通過燃燒引起

的化學反應而成。

CKD

水泥窯灰，和完整的二氧化碳報告相關的是部

分離開水泥窯系統的煆燒CKD，即長干法或濕

法水泥窯體系除塵裝置產生的廢棄粉塵，包含

部分煆燒水泥窯給料（也稱“回灰”）。尤其

是在弱堿性熟料的生產中，CKD和旁路粉塵的

提取和排放能控制過多循環元素的輸入（堿、

硫、氯）。術語“CKD”有時用於表示水泥窯

產生的所有粉塵，及也包括旁路系統產生的粉

塵。

cli

熟料

排放額度*

溫室氣體抵減量在能達到外部強加的目標時，

可轉化為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溫室氣體排放額

度是可改變和轉化的，通常由溫室氣體計劃規

定。

CSI

水泥可持續性倡議行動：CSI是由24家在全

球100多個國家有運營的主要水泥生產商組

成的全球組織，他們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為使

命。這些公司的產量加總起來約占全球水泥

產量的40%，它們中既有規模較大的跨國公

司，也有較小的地方生產商。http://www.

wbcsdcement.org

直接排放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是由報告實體擁有或控制排

放源產生的排放，包括水泥窯、企業自有車

輛、采石設備等產生的排放。

回灰

水泥窯喂料的一部分，它並未用於熟料生產，

也未形成旁路粉塵，而是重新回到粉塵循環

中。粉塵循環通常涉及原料廠和粉塵過濾系

統。離開水泥窯系統的水泥窯灰（CKD）量相

對較小，主要來自於粉塵循環和回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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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排放因子，在本文件中，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通

常是除以材料質量或除以燃料的熱值。

EU ETS

歐盟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體系，始於2005

年。EU ETS涵蓋了產生二氧化碳的絕大部

分重要工業排放源。從2013年起，其他溫

室氣體也將包括在內。更多信息請見http://

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index_

en.htm

化石碳** 

化石燃料或其他化石源產生的碳。

GCV

總熱值（=高熱值，HHV）

GHG

《京都議定書》的附件一所列溫室氣體，包

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

化二氮（N2O）、全氟化碳（PFCs）、氫碳

氟化物（HFCs）和六氟化硫（SF6）。

GNR

“校准數據”項目和CSI的全球水泥數據庫覆

蓋了全球800多家工廠，均為CSI成員公司。

二氧化碳總排放量

由化石碳產生的直接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不含

現場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碳），即不包括無氣候

影響的生物質部分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議

定書第三版中，混合燃料中的生物碳產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不計入內。

GWP**

全球變暖可能性是根據一段時間內（如100

年）1千克溫室氣體釋放到大氣中的輻射強迫

和1千克二氧化碳釋放到大氣中的輻射強迫的

比率。

HHV

高熱值（= 總熱值，GCV），通常使用的單位

是GJ/每噸燃燒

高熱值包括水蒸氣所隱藏的熱值，它在壓縮水

蒸氣以便所有水都呈液態時釋放。

比較IPCC2006年指南，Vol. II, Section 1.4.1.2。

間接排放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指報告企業在運營過程中產

生的排放，但是排放源由其他企業擁有或控

制，如與外購電力、員工差旅和非報告企業擁

有或控制的車輛運輸的產品相關的排放，以及

在使用報告企業生產的產品時產生的排放。

清單

機構溫室氣體排放和排放源的定量列表。

IPCC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是由科學家組成的

國家團體。它的職責是估算和人類導致的氣候

變化風險相關的可選、技術和社會經濟信息

（www.ipcc.ch）。

KF

水泥窯給料

水泥窯（**）

用於生產熟料的管狀加熱裝置（IPCC2006年

指南“水泥制造”）。煆燒反應可能在水泥窯

中發生，或在有預熱器和/或預熱煆燒裝置時

在送人水泥窯前就已經部分或完全煆燒了。

水泥窯給料

原料，通常會加工成生料，將喂入預熱器或直

接送入水泥窯系統。水泥窯給料通常包含一定

數量的回收粉塵，這些回收粉塵是從預熱器或

水泥窯系統返回的（還可參見“回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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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窯用燃料

喂入水泥窯系統的燃料，加上用於干燥或加工

用於熟料生產和水泥窯用燃料制備的原料的燃

料（見第3.7節）。

KPI

關鍵性能指標，是稱呼一種性能指標的行業術

語。組織機構通常使用KPI來評估其成功或其

參加某一活動的成功。

LHV

低熱值（=淨熱值，NCV），通常使用的單位

是GJ/每噸燃料

低熱值不包括水蒸氣中隱藏的熱值。

比較IPCC2006年指南，Vol. II, Section 1.4.1.2。

LOI

燒失量是用於無機分析化學中的試驗，特別是

用於分析礦物成分時。它包含在某一特定溫度

時L樣本材料散發的熱值（“燃燒”），允許

揮發物揮發直到其質量停止變化為止。

MIC

礦物成分。是天然或人造的礦物材料，具有水

硬性，用於代替熟料或水泥（如高爐渣、粉煤

灰、火山灰）。

混合燃料

用於指南文件的術語，指生物質和化石混合燃

料，即有一定生物碳含量的燃料。

淨二氧化碳排放

二氧化碳總排放量減去替代化石燃料產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這一定義與議定書第一版中的

最初定義一致。注意：議定書第二版中的替代

定義極少被使用，該定義是指報告淨排放量時

可以扣減所購排放權。

非水泥窯用燃料

公司使用的那些未計入水泥窯用燃料的燃料，

如用於工廠和采礦車輛、室內供暖，用於制備

水泥粉磨用礦物成分的高溫處理設備（如烘干

機），或用於現場發電且不屬於水泥窯的設施

（見第3.8節）。

Nm3

正常的立方米（在1013 hPa和0 °C時）

NCV

淨熱值（=低熱值，LHV），通常使用的單位

是GJ/每噸燃料。

淨熱值不包含水蒸氣所隱藏的熱值。

抵減量*

溫室氣體抵減量是不連續的溫室氣體減排，用

於抵消其他地方的溫室氣體排放，以達到自願

或強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和限額。抵減量的計

算與一個基准線相關，該基准線代表了如果沒

有產生抵減量的減緩項目的一個假設排放情

景。為了避免重復計算，引起抵減量的減排排

放源和碳彙一定不能包括在使用目標和限額範

圍內

OPC

普通波特蘭水泥。在《CSI水泥行業二氧化碳

和能源議定書》中，OPC指熟料含量高的一種

普通水泥，含有超過90%的細磨熟料和約5%

的石膏。注意：各個國家標准中水泥類型的名

稱和定義可能有所不同。OPC通常是指：

根據歐標EN 197-1:2007，“波特蘭水泥”

或“CEM I”；

根據國標GB175-2007，“波特蘭水泥”

或“P•I”或“P•II”；

根據美標ASTM C 150，“波特蘭水泥窯1-5

類”和

根據 IPCC2006年指南的國家溫室氣體清

單，“波特蘭”或“PC”。

不過根據國標GB175-2007，標有“P•O”和 

“P•C”型號的“普通波特蘭水泥”指熟料

含量極低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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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焦

石油焦炭，石油提煉過程產生的含碳固體。

火山灰

一種材料，在和氫化鈣結合時能具有膠凝性。

流程排放**

涉及化學轉化的工業流程產生的排放，不含燃

燒過程。

議定書

計算、監管和報告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

原料制備

用於將原料轉化成生料（如粉磨、均質、干

燥）的流程。

生料

生料由粉磨原料組成。原料加工涉及干燥或加

水。它的成分可控且通常比較穩定，因為熟料

燃燒過程需要水泥窯給料中某些化學成分。

原料

在高溫加熱生料（如干燥）前用於生料制備的

材料，如石灰石、鐵礦石、沙礫等。

所耗生料

用於熟料生產和煆燒旁路粉塵的部分生料。與

水泥窯給料相比，所耗生料的數量不含回收粉

塵（見“回灰”）。

RM

生料

單位排放

單位排放是指用每單位產出來表達的排放，如

每噸水泥排放的二氧化碳千克數。

TC

總碳含量，TOC和TIC的總和

TIC

總無機碳含量：碳，絕大部分隱藏在材料的礦

物成分中（如燃料灰中的碳酸鹽）。

TOC

總有機碳含量

傳統燃料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定義的燃

料，主要包括：煤、焦炭、褐煤、頁岩、石油

產品和天然氣。

UNFCCC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各方

為已經簽訂公約的那些國家。

WBCSD

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設有一

位總裁，是200多家專注於商業和可持續發展

的公司組成的全球協會。理事會為各企業提

供一個平台，與政府、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間組

織攜手探索可持續發展，分享知識、經驗和最

佳實踐，並在各個論壇討論此類問題時擁護商

業地位。其成員來自30多個國家及20個主要

工業行業。理事會還得益於60多個國家和區

域工商理事會和區域合作伙伴。http://www.

wbcsd.org

WRI

全球資源機構：WRI於1982年在美國華盛頓成

立，是一個環境智囊團。WRI是一個獨立的，

沒有偏向的非盈利性組織機構，成員包括100

多名科學家、經濟學家、政策專家、商業分析

師、統計分析師、制圖師和溝通者，制定並推

動保護地球及改善人類生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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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水泥二氧化碳和      

能源議定書電子表格
議定書的電子表格為微軟Excel文件。它包含

以下工作表：

1. 自述文件：

該表對工作表中不同顏色所表示的不同含義作

了解釋，並為用戶提供了附加說明。第三版中

增加了一個常見問題和對應回答的部分。

2. 備注：

該表格對“工廠”工作表的每一行都附有簡短

說明。

線上手冊（www.Cement-CO2-Protocol.org）

和CSI網站（www.wbcsdcement.org）附有更

詳細的解釋。

3. 工廠：

 公司的每一個工廠使用一張工作表。

4. 計算A1：

簡單輸入法（A1）輔助工作表，決定原料煆燒

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有水泥窯運轉的工廠可

創建這個表格）。

5. 計算A2：

詳細輸入法（A2）輔助工作表，決定原料煆燒

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有水泥窯運轉的工廠可

創建這個表格）。

6. 計算B2：

詳細輸出法（B2）輔助工作表，決定熟料經修

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有水泥窯運轉的工廠

可創建這個表格）。

7. 公司：

將每個工廠的信息合並到公司級。

8. 驗證：

第一手控制輸入數據質量的驗證工具。

9. 控制工廠：

以工廠級報告的詳細驗證工具。

10. 燃料的二氧化碳因子：

用於水泥廠的燃料的二氧化碳默認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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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水泥生產導致的溫室氣

體排放源和減排方案

水泥制造工藝概況

水泥制造工藝主要有三個主要步驟        

（見圖A2-1）：

1. 原料制備；

2. 熟料燒成，高溫煆燒原材料所生產的中間

產品；

3. 水泥粉磨，將熟料和其他產品一起粉磨和

混合粉磨（“礦物成分”）以制造水泥。

生產過程中有兩大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源：燒成

階段的生料分解和水泥窯用燃料的燃燒。以下

有這兩個排放源的更多細節。其他二氧化碳排

放源包括非窯用燃料的直接排放（如烘干機、

室內供暖、場內運輸）和間接排放（如外購電

力和運輸）。《京都議定書》22涉及的非二氧

化碳溫室氣體和水泥行業不相關，因此可以忽

略這些氣體的直接排放。

圖A2-1：水泥制造工藝中的步驟

Clinker production

 

 
 

 
 

 
 

 
 

 
 

 

 
 

 

  

 

Additives

Clinker

nodules

Additive
preparation
crushing, drying

Cement
grinding

grinding,
blending

Bagging
and transport

Raw material
supply

quarrying, mining,
crushing

Raw material
preparation

grinding, homogenising,
drying or slurrying

Pyroprocessing
pre-heating, cacination,

clinkering, cooling

Fuel
preparation

crushing, grinding,
drying

資料來源：Ellis 2000，基於Ruth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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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分解產生的二氧化碳

在熟料燃燒過程中，碳酸鈣（如石灰石中的）

會分解成氧化鈣，並釋放出二氧化碳：

CaCO3 + 熱量 → CaO + CO2

這一過程稱為“煆燒”，它CO2將直接通過水

泥窯煙囪排放二氧化碳。分解所在考慮煆燒產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時，可分為兩種能區分兩種

成分：

> 實際擁有熟料生產的原料產生的二氧化

碳，這些原料在熟料生產過程中完全煆燒

用於熟料生產所產生的CO2，這些原材料

在熟料生產過程中完全分解；

> 離開水泥窯系統的原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如部分煆燒的水泥窯灰（CKD）或通常

能完全煆燒的旁路粉塵。離開窯系統原材

料所產生的CO2，例如部分分解的窯飛灰

(CKD)或通常認為完全分解的旁路粉塵；

實際的熟料生產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熟料中的

石灰含量成比例23，這一比例很少隨時間發生

變化，不同水泥廠的這一比例也基本相同。因

此，每噸熟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是相當穩定

的（IPCC默認值：510 kg CO2/t熟料，CSI默

認值：525 kg CO2/t熟料）。

離開窯系統的水泥窯粉塵量隨水泥窯類型和水

泥質量標准不同會有很大差異，從約等於零到

超過100千克每噸熟料。與之相關的排放可能

和某些國家或設施有相關度。

煆燒原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可用兩種方式計

算，這兩種方式原則上產生的結果相同：一種

是基於產品量及其成分（熟料加上離開水泥窯

系統的粉塵，輸出法B1和B2），另一種是基

於投入水泥窯的原料量及其成分（輸入法A1和

A2）。詳見第3.2、3.3和3.4節以及附件3。

原料所含有機碳產生的二氧化碳

熟料生產使用的原料通常包含一小部分有機

碳，這可以用有機碳總含量（TOC）表示。原

料中的有機碳會在高溫處理過程轉化為二氧化

碳。一般來說，這一成分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在

水泥廠二氧化碳總排放量中所占比例極小（約

為1%或更少）。但是，原料中有機碳的含量

可能隨地點變化和使用材料的變化有大幅變

化。例如，如果一家公司使用大量某類粉煤灰

或頁岩作為水泥窯的原料，則有機碳產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就和總排放量有相關度了。

水泥窯用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

傳統的水泥行業使用各種化石燃料運轉水泥

窯，包括煤、焦炭、燃油和天然氣。近年來，

用廢棄材料制成的燃料開始成為重要的替代

物。這些替代燃料（AF）包括從化石燃料中

提取的部分（如廢油和塑料）和生物質材料中

提取的部分（如廢木材和污水處理中提取的污

泥）。此外，含有化石碳和生物碳的混合燃料

的使用越來越多，如預熱工業廢棄物（包括塑

料、紡織品、紙等）或廢舊輪胎（包括天然橡

膠和合成橡膠）。

傳統燃料和替代燃料都會通過水泥窯煙囪直接

排放二氧化碳。但是，根據IPCC的定義，生物

質燃料被視為“無氣候影響”。此外，使用替

代（源於生物質或化石）燃料可能實現重要的

減排，如減少垃圾焚燒廠或填埋場產生的二氧

化碳排放。

二氧化碳減排選擇

水泥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可通過多種措施解

決。可能實現二氧化碳減排的主要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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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其它礦物成分取代熟料； 

> 轉換燃料：例如，使用天然氣或（含有生

物質）的AF來取代煤；

> 使用已分解（或部分）或去除了碳酸鹽的

原料；

> 能源效率：采取技術和運營措施來減少每

單位熟料或生產的水泥消耗的燃料和電

力；和

> 減少離開水泥窯系統的粉塵（窯灰、旁路

粉塵），這一數量相當可觀。

礦物成分（MIC）是指具有水硬性的天然材料

和人工材料，如天然火山灰、高爐渣和粉煤

灰。MIC可添加到熟料中用於生產混合水泥。

某些情況下，也可由預拌廠或建築公司直接往

混凝土中添加純MIC。MIC的使用可減少與熟

料生產相關的等量二氧化碳排放，無論是煆

燒過程還是燃料燃燒過程。人工MIC是指其他

生產工藝產生的廢棄材料，如鋼鐵和燃煤發電

廠。相關溫室氣體排放由相應的行業板塊監管

和報告。使用這些MIC作為熟料或水泥替代物

不會導致生產點排放其他溫室氣體。因此，這

些間接排放不得列入水泥生產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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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分解二氧化碳的      

詳細說明

基於熟料輸出法報告原料分解產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IPCC和CSI有關熟料的建議及默認排放

因子彙總

IPCC（2006）建議根據所產熟料的氧化鈣含

量來計算煆燒產生的二氧化碳（0.785 t CO2/t 

CaO，乘以熟料的氧化鈣含量）。建議使用默

認值65%作為熟料中的氧化鈣比例，也即510 

kg CO2/t 熟料。

根據IPCC，廢棄的水泥窯粉塵產生的二氧化碳

應單獨計算，並且需要考慮分解率煆燒度。如

果沒有更加精確的數據時，IPCC建議默認增加

2%的熟料二氧化碳作為廢棄粉塵，並且明白排

放量可能在某些情況下高得多。IPCC並不對旁

路粉塵和窯灰（CKD）加以區分。此外，IPCC

默認值忽略了碳酸鎂（熟料中的氧化鎂含量通

常約為約2%）分解產生的二氧化碳。24

CSI建議以工廠級數據決定熟料煆燒的排放因

子。相應地，議定書電子表格中已包含一張用

於詳細輸出法（B2）的輔助工作表，能計算工

廠熟料中的具體氧化鈣和氧化鎂含量，以及氧

化鈣和氧化鎂的非碳酸類來源（如硅酸鈣），

或加入生料的粉煤灰。如果沒有工廠級數據，

則CSI建議使用簡單輸出法（B1），並采用默

認排放因子525 kg CO2/t熟料，並使用IPCC有

關碳酸鎂的默認修正因子。

CSI目前正在討論是否能基於GNR數據收集報

告區域因子或國家因子。在未來，這些值也有

可能用作默認值。

由具體氧化鈣和氧化鎂含量決定的熟料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沒有考慮離開水泥窯系統的飛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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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D）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源自原料中

有機碳含量（TOC）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

這些二氧化碳排放會加上用於熟料生產的原料

分解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這個求和是在工廠

表格中輸出法（B1和B2）中執行的（見第3.4

節）。

水泥窯粉塵產生的二氧化碳：推導計算公式

窯灰（CKD）通常不能完全分解。CKD的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能根據CKD、生料和釋放的二氧

化碳的質量平衡推導而得：

等式1：

其中

CKD = 所產窯灰的數量（t）

RawMeal = 所耗干生料的數量以及轉化成的

CKD量（t）

CO2RM = 生料中所含碳酸鹽耗碳酸二氧化碳的

總量（t）

d = CKD煆燒分解率（分解CO2占生料總CO2

比例用生料中碳酸二氧化碳總含量所占比例表

示釋放的二氧化碳）

CKD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等式2：

其中

EFCKD = CKD的排放因子（t CO2/t CKD）

dCORawMealCKD RM ×−= 2

dCORawMeal
dCO

CKD
dCO

EF
RM

RMRM
CKD ×−

×
=

×
=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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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CO2RM和生料的量成比例，等式2能被重

寫為：

等式3：

其中

fCO2RM = 生料中碳酸鹽二氧化碳所占重量比

（--）

如果生料完全煆燒（d=1），EFCKD就成為熟料

的排放因子：

等式4：, 

或重寫為：

等式5：

其中

EFCli = 熟料的排放因子（t CO2/t 熟料）

有了等式5，等式3可表達為：

等式6：

等式6已輸入電子表格中。它基於（1）熟料

的排放因子；和（2）CKD的煆燒分解率來計

算CKD的排放因子。圖A3-1演示了煆燒分解

率的影響。斜線表示CKD煆燒分解率和CKD排

放因子的線性相關度的假設會過高估計排放量

達50%（在煆燒分解率低的情況下）或多估計

55kg CO2/t 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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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3-1：CKD煆燒分解率對CKD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影響，使用默認熟料排放因子（I525 kg 
CO2/t 熟料）作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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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CKD的煆燒分解率

CKD煆燒分解率d應根據等式7,分別基於CKD

中碳酸鹽類二氧化碳所占重量比和生料中碳酸

鹽鋰二氧化碳所占重量比來計算。fCO2CKD和 

fCO2RM這兩個輸入的參數應通過化學分析來

測量。可能的分析方法包括，如燒失量測試、

通過紅外線檢測進行的滴定或二氧化碳排放分

析。

等式7：

其中

fCO2CKD = CKD中碳酸鹽類二氧化碳所占重量

比（--）

fCO2RM = 生料中碳酸鹽鋰二氧化碳所占重量

比（--）

如果沒有有關CKD成分的測量數據，應假定煆

燒分解率d的默認值為1。這個默認值比較保

守，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放大和CKD相關的

排放，因為CKD通常不可能完全煆燒。

通過分析二氧化碳含量直接決定CKD的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

直接決定CKD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結合等式 

3和7得出

等式8：

等式8在左邊術語取余運算後可乘以以下等式

得以簡化

等式9：

由此，CKD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也可以同樣由

以下等式直接決定： 

等式10：

在等式10中，括弧內的術語修正了二氧化碳含

量fCO2RM的質量參考，fCO2RM由樣本中CKD

質量參考中未煆燒的生料決定，因為CKD有可

能部分煆燒。CKD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EFCKD 

等於CKD可能煆燒的狀態和假定未煆燒的狀態

產生的二氧化碳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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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燃料排放因子        

的背景材料

本附件概述了CSI工作組收集的燃料排放因子

的背景信息。

石油焦

CSI工作組於2003年收集了其成員公司使用的

高硫石油焦排放因子數據。結果如下：

平均值： 92.8 kg CO2/GJ

標准偏差： 2.08 kg/GJ

樣本數： 361

表A4-1：石油焦樣本的區域分布（樣本數）

南美洲 加拿大/美國 歐洲 亞洲 非洲 總計

40 1 291 20 9 361

這些樣本大部分是在1999–2003年間獲得。他

們覆蓋了不同的區域，但以歐洲為重點（見表

A4-1）。所得平均值92.8 kg CO2/GJ替代了 

《水泥行業二氧化碳議定書》第一版中的默認

值100 kg CO2/GJ，這個默認值僅只是初步的

估算值。此外，它也不同於二氧化碳的默認排

放因子97.5 kg CO2/GJ（源自IPCC2006年溫

室氣體清單指南）。

替代燃料

CSI於2003-04年收集了其成員公司的一些替

代燃料的排放因子。結果如表A4-2：

表A4-2：CSI工作組收集的替代燃料分析數據。

電子表格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將運行到小數點後兩位

燃料 樣本數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kg /GJ)
標准偏差 

(kg /GJ)

基於化石的替代燃料：

廢油 90 74.2 5.6

溶劑 116 73.8 14.9

生物質燃料：

動物肉類 116 89.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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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至2009年間，工作組收集了有關不同替

代燃料的生物質含量的數據，以便調查是否有

可能在電子表格中引入足夠的默認值。調查結

果顯示，只有廢舊輪胎（包括撕碎了的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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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基礎足夠一致（見圖A4-1），其所含生

物質含量的默認值為27%。這個默認值和歐洲

一些國家（如在歐盟交易體系下報告的奧地利

或德國）設定的默認值相符。 

圖A4-1：CSI工作組收集的與廢舊輪胎（包括粉碎後的輪胎）的熱值相關的生物質含量分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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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數字前綴、單位和換算因子

前綴和倍增因子

倍增因子 縮寫 前綴 符號

1 000 000 000 000 000 1015 peta P

1 000 000 000 000 1012 tera T

1 000 000 000 109 giga G

1 000 000 106 mega M

1 000 103 kilo k

100 102 hecto h

10 101 deca da

0.1 10-1 deci d

0.01 10-2 centi c

0.001 10-3 milli m

0.000 001 10-6 micro m

化合物縮寫 單位和縮寫

CH4
甲烷 立方米 m3

N2O 一氧化二氮 公頃 ha

CO2
二氧化碳 克 g

CO 一氧化碳 吨 t

NOx
氮氧化物 焦 J

NMVOC 非甲烷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攝氏度 °C

NH3
氨水 卡路裡 cal

CFCs 氟氯化碳 年 yr

HFCs 氫氟碳化合物 總數 cap

PFCs 全氟化碳 加侖 gal

SO2
二氧化硫 干物質 dm

SF6
六氟化硫

CCl4
四氯化碳

C2F6
六氟化二碳

資料來源：IPCC（1996），《IPCC1996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修訂版》和IPCC（2006），《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

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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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系數

資料來源：WRI / WBCSD溫室氣體議定書，固定燃料燃燒指南 www.ghgprotocol.org

乘數

1 x 10-6 

1 x 10-3 

1

1 x 103 

4.5359 x 10-4 

1.016

0.9072

0.15898

0.028317

1 x 10-3 

0.76455

3.7854 x 10-3 

4.54626 x 10-3 

1 x 10-9 

1 x 10-6 

1 x 10-3 

1 x 10-3 

1.05506 x 10-6 

4.187 x 10-6 

41.86

3.6 x 10-3 

3.72589 x 10-5

2.326 x 10-3 

1.60185 x 10-2 

0.0689476

0.98o665

1.01325

1.6093

21

310

3.664

換算單位

公噸 (t)

公噸 (t)

公噸 (t)

公噸 (t)

公噸 (t)

公噸 (t)

公噸 (t)

立方米 (m3)

立方米 (m3)

立方米 (m3)

立方米 (m3)

立方米 (m3)

立方米 (m3)
吉焦耳 (GJ)

吉焦耳 (GJ)

吉焦耳 (GJ)

吉焦耳 (GJ)

吉焦耳 (GJ)

吉焦耳 (GJ)

吉焦耳 (GJ)

吉焦耳 (GJ)

GJ / m3

GJ / 公噸

公噸 / m3

巴

巴

巴

千米

噸二氧化碳當量

噸二氧化碳當量

噸二氧化碳當量

原單位

克 (g)

千克 (kg)

兆克

千兆克

磅 (lb)

噸（長噸）

噸（短噸）

桶（石油，美制）

立方英尺 (ft3)
升

立方碼

加侖（液體，美制）

英國加侖

焦耳

千焦

兆焦

太焦耳 (TJ)

英國熱量單位

卡路裡，千克（平均）

噸油當量 (toe)

千瓦時

英國熱量單位 / 立方英尺
英國熱量單位 / 磅

磅 / 立方英尺
psi

千克力 / 立方米(tech atm)
大氣壓

法定英裡

噸 CHs

噸 N2O

噸碳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年鑒 (1998)；http://www.eia.doe.gov/emeu/iea/convheat.html
BP集團報告指導大綱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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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與第二版議定書相比的

主要變更

根據使用議定書第二版所獲經驗以及全球許多

水泥企業使用議定書對數年情況所作評估，我

們執行了《水泥行業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修

訂版》。議定書第三版中的主要變動針對的是

以下問題：

> 其他關鍵性能指標（KPIs），包括基於等

量水泥生產的關鍵性能指標（見附件7）

> 水泥窯用燃料定義的修改

> 統計混合燃料中生物質部分產生的無氣候

影響的二氧化碳

> 可選擇基於水泥窯投入或產出的簡單方法

和詳細方法來報告原料分解產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 

> 更多有關現場發電（“電力余額”）產生

的二氧化碳的報告（可選）

> 均質添加規則，避免重復計算熟料、水泥

和MIC的內部轉移，以及相應地將工廠級

數據合並為公司級數據時的重復計算

> 修改了淨排放量和總排放量的定義（如第

一版）

還有一些小的和/或正式的修改如下：

> 在電子表格中納入了排放源的其他一般信

息

> 納入了驗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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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了排放權部分

> 增加了報告不同類型燃料的靈活性，如用

於現場發電的替代燃料，或采礦車輛所用

生物質燃油

> 更新了所購熟料的默認排放因子 

> 更新了有關國家電網電力的排放因子的指

南

> 可以選擇報告“余熱的內部使用”，如現

場發電

關鍵性能指標

本議定書修訂版的一個目標是盡可能在第三版

中保留第二版中許多KPI，從而盡量避免計算

KPI的時間區間出現斷點。這能在絕大部分案

例中執行。

由於在一些新成員加入CSI後，尤其是亞洲新

成員的加入，以及越來越多現場發電設施開始

使用本議定書，因此第三版納入了電力余額的

概念。由此，也有必要同時調整二氧化碳總排

放量的定義。

最初用於報告直接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KPI及

其定義保持不變。但是，這一KPI的名稱修改

為“包括現場發電在內的二氧化碳絕對總排放

量”。

第二個新加的KPI是為了實現用於熟料和水泥

生產的主要KPI之間的可比性。這一KPI現名

為“二氧化碳絕對總排放量”。它報告了原

料、水泥窯用燃料和非窯用燃料產生的直接排

放，但不包括現場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碳。燃料

成分的定義也相應做了調整。此外，所有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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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KPI都是根據“二氧化碳絕對總排放量”經

調整的定義來定義的。

對於那些沒有現場發電的工廠來說，這兩個

KPI的結果相同，即都等於直接二氧化碳總排

放量（範圍1）。但是，第三版中使用了“二

氧化碳絕對總排放量”（不包括現場發電產生

的二氧化碳）的KPI便於比較有現場發電的工

廠和沒有現場發電的工廠的二氧化碳單位排放

量。在沒有現場發電的情況下，對應的二氧化

碳排放不在具體工廠的邊界中，因為這部分計

為了外購電力所致間接排放（範圍2）。

另一個小的調整是出於澄清的目的，除非出現

以下問題，否則它並不影響KPI。原料和燃料

干燥所用燃料已計入水泥窯用燃料。這一調整

僅影響水泥窯熱量消耗方面的一些普通KPI。

在絕大部分工廠中，相應KPI的影響可能比較

小。用於報告總熱量消耗和水泥窯用燃料及非

窯用燃料產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KPI不受

影響。

有關《水泥行業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第    

三版》指南的修訂版所做主要改動已列於表

A6-1。這一表格包括的信息更加詳細地描述了

所有增加的內容或修改的內容。

表A6-1：與第二版相比，第三版所做改動 

變更 / 項目 指導章節 電子表格

有關第三版議定書的介紹 1.1

更新了參考文獻 1.1, 1.2, 1.3, 
1.4

修改了對組織邊界和運營邊界的描述，以及排放報告的範

圍： 

納入了現場發電產生的排放

1.4

報告現場發電（現場生產電力）產生的二氧化碳 4, 5.2

統計了混合燃料中生物質部分產生的無氣候影響的二氧化

碳排放
3.5, 5.2 第50, 83, 96行, 

200a-200h

重新定義了二氧化碳淨排放量，使其與議定書第一版相

符。有關排放余額和排放權的部分未納入第三版
5.3 第71-77行

將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定義調整為直接二氧化碳（不含現

場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碳）
5.1, 5.2, 

5.3, 
附件6

第59行

刪除了排放權部分 5 第64a-65a行

引用了線上手冊的網絡地址 10

更新了參考文獻 11

修改了術語 12

淨排放和總排放的定義 12 第59, 59c, 7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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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 項目 指導章節 電子表格

引入了報告原料分解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新方法，可選方法

有

a) 簡易和詳細方法和

b) 基於水泥窯輸入或輸出 

包括詳細描述和等式

3.1, 3.2, 
 3.3, 3.4, 

第7n, 34d-39行 

作為議定書第二版煆燒表格的延伸，新增或修改了輔助表

格

附件1 計算A1表、計算A2表、計

算B2表 

修改了統計原料煆燒產生的二氧化碳的方法的描述和等式 附件3

根據二氧化碳含量分析，增加了直接計算CKD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的等式

附件3

更新了一些替代燃料的默認排放因子 附件4 燃料的二氧化碳因子表

描述了議定書第三版的主要改動 附件6和7

在電子表格中納入了設施的其他普通信息 附件6 第6a, 6b, 7aa行

將原料和燃料干燥所用燃料計為水泥窯用燃料，而不是之

前的非窯用燃料

3.7, 3.8, 附

件6

第25, 25a, 40-43, 94-96a, 

124-126a, 154-156a行, 

有關《水泥行業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第三版中關鍵性

能指標（KPI）的概述和與議定書第二版的比較

附件7 --

新的關鍵性能指標（KPI），包括基於水泥生產當量的KPI和
新的KPI章節構建

附件7 第59c, 60a, 60b,  
63- 63b, 75, 82c, 83a, 92a, 

 96a-96d, 98-98c行

增加了報告不同類型燃料的靈活性，如現場發電使用的替

代燃料，或采礦卡車使用的生物燃油

3.5, 3.6, 3.7, 
3.8

第124-126a, 154-156a, 
192a, 192b, 199a, 

200a-200h, 301ba, 
301d, 302c, 303k-303j, 

304i-304h, 311ba-311d, 
313k-313j, 314i, 314g, 312c

行

外購熟料的默認排放因子 4 第49b行

避免熟料、水泥和MIC內部轉移所致重復計算 7.4 工厂表格：第9, 10b, 10c, 
11, 17a, 19, 19a, 19b, 19c

行

將工廠級合並入了公司級 公司表格

更新了有關國家電網電力排放因子的指南 4

增加了報告“內部使用余熱”的選擇，如現場發電 5.4

納入了驗證工具 8.4 表格驗證，控制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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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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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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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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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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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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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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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新
增
和
調
整
過
的
性
能
指
標
（

KP
I）

及
其
名
稱

用
粗
體
表
示
。

右
邊
是
有
關
議
定
書
第
三
版
和
第
二
版
比
較
的
更
多
細
節
。

定
義

KP
I的

等
式
中
的
行
數
沒
有
顯
示
前
綴
“
行
”
，
必
要
時
單
位
換
算
系
數
標

注
在
了
方
括
號
中
，
如

[1
00

0 
kg

/t
]

直
接
的
二
氧
化
碳
絕
對
排
放
量

 
有
關
二
氧
化
碳
絕
對
量
的
KP
I的

新
順
序
 
 

59

二
氧
化
碳
絕
對
總
排
放
量
，

包
括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t
 C

O
2/

yr
]

原
料
、
水
泥
窯
用
和
非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產
生
的
直
接
總
排

放
量
，
包
括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39

 +
 4

3 
+ 

46
KP

I名
稱
已
調
整

= 
39

 +
 4

3 
+ 

46

二
氧
化
碳
總
排
放
量
（

= 
直
接
化
石
二
氧
化
碳
，

不
含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總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
不
含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經
調
整
的
定
義

59
c

二
氧
化
碳
絕
對
總
排
放
量

[t
 C

O
2/

yr
]

原
料
、
水
泥
窯
用
和
非
窯
用

燃
料
產
生
的
直
接
總
排
放

量
，
不
包
括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59

 –
 4

5c
新
調
整
的

KP
I定

義
 

59
a

– 
煆
燒

部
分

[t
 C

O
2/

yr
]

原
料
的
直
接
排
放
量

= 
39

 
 

59
b

– 
燃
料
部
分

[t
 C

O
2/

yr
]

水
泥
窯
用
和
非
窯
用
燃
料
產

生
的
直
接
排
放
量
，
不
包
括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43

 +
 4

4 
+ 

45
a 

+ 
45

b 
 

= 
43

 +
 4

6 
– 

45
c

根
據
第

59
c行

進
行
調
整

= 
43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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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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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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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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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為
絕
對
值

71
絕
對
的
淨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t
 C

O
2/

yr
]

原
料
、
水
泥
窯
用
和
非
窯
用

燃
料
產
生
的
直
接
總
排
放

量
，
不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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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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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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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替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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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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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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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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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行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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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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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絕
對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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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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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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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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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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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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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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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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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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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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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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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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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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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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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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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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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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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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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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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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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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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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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淨
排
放
量

[k
g 

C
O

2/
t 

ce
m

 e
q

.]

原
料
、
水
泥
窯
用
和
非
窯
用

燃
料
產
生
的
淨
排
放
量
，
不

含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除
以
自
己
的
水
泥
（
等

同
物
）
產
量

= 
71

 /
 2

1b
 *

 [
10

00
 

kg
/t

]
新

K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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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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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62
每
噸
膠
凝
產
品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總
排
放
量

[k
g 

C
O

2/
t 

ce
m

 p
ro

d]

直
接
總
排
放
量
，
不
含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除

以
自
己
的
膠
凝
產
品
產
量
（

不
含
外
購
熟
料
）

= 
59

c 
/ 

21
a 

* 
 

[1
0

0
0 

kg
/t

]
根
據
第

59
c行

= 
59

 /
 2

1a

62
a

– 
煆
燒
部
分

[k
g 

C
O

2/
t 

ce
m

 p
ro

d]

原
料
煆
燒
產
生
的
直
接
排
放

量
，
除
以
自
己
的
膠
凝
產

品
產
量

= 
59

a 
/ 

21
a 

* 
 

[1
0

0
0 

kg
/t

]
未
變

62
b

– 
燃
料
部
分

[k
g 

C
O

2/
t 

ce
m

 p
ro

d]

水
泥
窯
用
和
非
窯
用
燃
料
產

生
的
直
接
排
放
，
不
含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除

以
自
己
的
膠
凝
產
品
產
量

= 
59

b 
/ 

21
a 

* 
 [1

0
0

0 
kg

/t
]

根
據
第

59
b
行

74
每
噸
膠

凝
產
品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總

排
放
量

[k
g 

C
O

2/
t 

ce
m

 p
ro

d]

原
料
、
水
泥
窯
用
和
非
窯
用

燃
料
產
生
的
淨
排
放
量
，
不

含
現
場
發
電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
除
以
自
己
的
膠
凝
產

品
產
量

= 
71

 /
 2

1a
 *

  
[1

0
0

0 
kg

/t
]

根
據
第

71
行

77
改
善
率
—
—
每
噸
膠
凝
產
品

的
淨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相
對
基
准
年
的
百
分
比
]

和
基
准
年
（
默
認
為

19
90

年
）
相
比
的
具
體
淨
排
放
量

的
減
少

= 
(7

4年
 n

 -
 7

4 
年

 
19

90
) 

/ 
74

 年
 1

99
0 

* 
[1

0
0%

]
根
據
第

74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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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體
的
間
接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新
增
的

KP
I

82
c

每
噸
水

泥
（
等
同
物
）
所
需

外
購
電

力
產
生
的
間
接
二

氧
化
碳

[k
g 

C
O

2/
t 

ce
m

 e
q

.]
= 

49
a 

/ 
21

b 
* 

[1
00

0 
kg

/t
]

新
KP

I

82
a

每
噸
膠
凝
產
品
所
需
外
購
電

力
產
生
的
間
接
二
氧
化
碳

[k
g 

C
O

2/
t 

ce
m

 p
ro

d]
= 

49
a 

/ 
21

a 
* 

[1
00

0 
kg

/t
]

未
變

82
b

淨
熟
料
進
口
（

+）
產
生
的

間
接
二
氧
化
碳
/每

噸
膠
凝

產
品
出
口
（

-）
產
生
的
間

接
二
氧
化
碳

[k
g 

C
O

2/
t 

ce
m

 p
ro

d]
= 

49
c 

/ 
21

a 
* 

[1
00

0 
kg

/t
]

未
變

議
定
書
第
三
版
中
的
性
能
指
標
（
行
數
、
名
稱
、
單
位
、
備
注
和
定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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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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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熟
料
淨
輸
出
量
/淨

熟
料
消

耗
量

[%
]

直
接
熟
料
銷
售
相
對
於
生
產

水
泥
所
耗
熟
料
的
百
分
比

= 
(1

0 
- 

9 
- 

10
b 

- 
10

c)
 

/ 
11

 
未
變

92
a

熟
料
/水

泥
（
等
同
物
）
 
 

系
數

*1
[%

]

基
於
熟
料
總
消
耗
量
和
總

波
特
蘭
水
泥
計
算

 +
 混

合

水
泥

= 
11

 /
 2

0
新

KP
I

92
熟
料
/膠

凝
產
品
系
數

*2
[%

]

熟
料
/膠

凝
產
品
系
數
（
不

含
所
售
熟
料
，
含
外
購
熟

料
）

= 
熟
料
總
消
耗
量
除
以

水
泥
總
產
量

= 
11

 /
 2

1
KP

I名
稱
已
調
整

93
熟
料
生
產
的
具
體
消
耗
熱
值

[M
J/

t 
cl

i]
水
泥
窯
的
熱
值
總
消
耗
量
除

以
熟
料
產
量

= 
25

 *
 [1

0^
6 

M
J/

TJ
] 

/ 
8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的
定
義

已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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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傳
統
化
石
燃
料
使
用
率
（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

[%
]

傳
統
化
石
燃
料
的
消
耗
量
除

以
水
泥
窯
總
燃
料
消
耗
量

= 
26

 /
 2

5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的
定
義

已
調
整

95
替
代
化
石
燃
料
使
用
率
（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

[%
]

替
代
化
石
燃
料
的
消
耗
量
除

以
水
泥
窯
總
燃
料
消
耗
量

= 
27

 /
 2

5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的
定
義

已
調
整

96
生
物
質
燃
料
使
用
率
（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

[%
]

生
物
質
燃
料
的
消
耗
量
和
混

合
燃
料
中
生
物
質
部
分
的
消

耗
量
除
以
水
泥
窯
總
燃
料

消
耗
量

= 
28

 /
 2

5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的
定
義
已
調
整
，
納
入
了
混
合
燃
料

的
生
物
質
含
量

96
a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綜
合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因
子

[k
g 

C
O

2/
G

J]

化
石
類
水
泥
窯
用
燃
料
產
生

的
二
氧
化
碳
總
排
放
量
除
以

水
泥
窯
總
燃
料
消
耗
量
；

= 
43

 /
 2

5a
 

新
KP

I

96
b

工
廠
級
傳
統
化
石
燃
料
總

使
用
率

[%
]

整
個
工
廠
所
用
傳
統
化
石
燃

料
能
源
總
量
除
以
總
耗
燃
料

能
源
（

%
）

 =
 (

26
 +

 3
21

 +
 (

32
1c

 
* 

(1
 -

 2
00

g)
) 

+ 
32

2 
+ 

32
3k

 +
 3

2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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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 
32

1 
+ 

32
1c

 +
 3

22
 +

 
32

3k
 +

 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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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3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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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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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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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KP

I

96
c

工
廠
級
替
代
化
石
燃
料
總

使
用
率

[%
]

整
個
工
廠
所
用
替
代
化
石
燃

料
能
源
總
量
除
以
總
耗
燃
料

能
源
（

%
）

= 
(2

7 
+ 

32
3g

 +
 3

24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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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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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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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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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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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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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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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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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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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級
生
物
質
燃
料
總
使

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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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個
工
廠
所
用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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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燃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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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量
除
以
總
耗
燃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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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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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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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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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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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具
體
總
能
耗

*3
[k

W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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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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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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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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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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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產
量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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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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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M

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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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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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料
生
產
的
具
體
能
耗

[k
W

h/
t 

cl
in

ke
r]

包
括
熟
料
生
產
所
用
能
源
在

內
的
能
耗
除
以
熟
料
生
產

= 
33

e 
* 

[1
00

0 
k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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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
 8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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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8
c

水
泥
生
產
的
具
體
能
耗

*3
[k

W
h/

t 
ce

m
 p

ro
d]

水
泥
生
產
的
能
耗
（
包
括
所

耗
熟
料
的
能
耗
）
除
以
水
泥

及
其
替
代
物
的
產
量

=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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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3 
- 

33
e)

 *
 1

00
0 

/ 
21

新
K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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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
家
能
源
轉
化
系
數

[M
J/

KW
h]

可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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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輸
入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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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98
b

熟
料
生
產
的
能
源
（
燃
料
和

電
力
）
總
強
度

[M
J/

t 
cl

i]
可
選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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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8a
 +

 9
3

新
KP

I

*1
 熟

料
/
水

泥
（

等
同

物
）

因
子

：
熟

料
/
水

泥
（

等
同

物
）

系
數

的
定

義
是

：
熟

料
總

消
耗

量
/
（

自
耗

熟
料

加
上

石
膏

、
石

灰
石

、
C

KD
，

再
加

混
合

所
耗

熟
料

替
代

物
，

再
加

外
購

熟
料

和
所

耗
熟

料
）

。
熟

料
/
水

泥
（

等
同

物
）

因
子

的
定

義
見

《
議

定
書

指
導

文
件

第
三

版
》

第
6.

3節
。

該
因

子
基

於
熟

料
消

耗
量

。
因

此
，

分
母

中
不

含
售

出
熟

料
，

但
包

含
外

購
熟

料
。

水
泥

替
代

物
不

含
在

內
。

計
算

等
式

見
第

5列
。

*2
 熟

料
/
膠

凝
產

品
系

數
：

熟
料

/
膠

凝
產

品
系

數
的

定
義

見
《

議
定

書
指

導
文

件
第

三
版

》
第

6.
3節

。
該

因
子

基
於

熟
料

消
耗

量
。

因
此

，
分

母
中

不
含

售
出

熟
料

，
但

包
含

外
購

熟
料

。
水

泥
替

代
物

不
含

在

內
。
計
算
等
式
見
第

5列
。

*3
 具

體
能

耗
：

在
這

個
KP

I重
，

能
耗

是
指

和
處

理
膠

凝
產

品
相

關
的

能
耗

。
所

以
，

它
指

的
是

水
泥

和
替

代
物

產
量

。
分

母
中

不
含

售
出

熟
料

，
但

包
含

外
購

熟
料

。
也

可
引

用
第

5列
中

用
於

計
算

的
等

式
第

21

行
。
注
意
：
引
用
值
不
同
於
定
義
，
在
《
議
定
書
指
導

文
件
第
三
版
》
第

6.
2節

中
，
定
義
用
於
報
告
每
噸
膠
凝
產
品
的
具
體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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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CSI二氧化碳數據     

擔保要求

為了確定標准的擔保方法，提高給予利益相關方

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氣候變化KPI報告的透明度、

可靠性和准確性，這些KPI必須根據以下要求進

行獨立擔保：

項目 要求

擔保水平 擔保必須至少是公司級的“有限責任擔保”。

擔保信用度 擔保人必須是公認獨立的第三方擔保業界人士。

被擔保數據的範圍 擔保必須包括所有協定的CSI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KPI。

擔保頻率 擔保必須至少每兩年在公司層面執行一次，擔保這兩年的數據。

覆蓋廠址範圍 擔保人必須決定拜訪廠址的數量和地點，以便檢查有代表性排放源數據

的准確性和質量。

取樣計劃 在其他體系（如EU ETS，CDM）下被擔保的工廠必須做為CSI二氧化碳

擔保的樣本，以便避免重復驗證。

擔保標准 擔保必須根據《CSI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及ISAE 3000、ISO 
14064-3或相似標准提供的指導來執行。

重要臨界值 只有在一個或多個二氧化碳清單中的KPI的區別/差異度小於5%時，數

據才能被視為重要數據。

擔保陳述 擔保人必須向CSI成員提供一份擔保陳述，概述對二氧化碳清單KPI的總

結，並清楚地說明是否使用了CSI《二氧化碳和能源議定書指導文件》

以及訪問過的廠址的熟料，以及對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百分比。

截止日期 數據必須經驗證和報告：

> 老廠/新廠/收購 – 最多兩年

> 新CSI成員 – 最多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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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WRI / WBCSD 2004，世界可持續發展

工商理事會和世界資源研究所。溫室氣

體議定書。企業統計和報告標准。修訂

版。http://www.ghgprotocol.org

2 本議定書及相關活動應遵守所有適用法律

要求，包括競爭法和法規，無論和信息交

換相關，還是和其他競爭法要求、指導方

針或實踐相關。

3 絕對排放量按排放的二氧化碳噸數來計

算。單位排放量按每單位產品排放多少千

克二氧化碳來計算。

4 IPCC 2006，由國家溫室氣體清單計劃編

制的《 IPCC2006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

南》，作者為Eggleston H.S.、Buendia 

L.、 Miwa K.、 Ngara T.和Tanabe K.（

修訂版）出版方：日本IGES。http://www.

ipcc-nggip.iges.or.jp

5 EU ETS（EC 2007）的監管和報告指導方針

（MRG）見下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

monitoring_monitoring_en.htm

6 《全球氣候變暖對策推進法》見下 

 h t tp : / /www.env.go. jp/ear th/ghg-

santeikohyo/manual/chpt2.pdf

7 《理性使用能源法》見下

 h t t p : / / w w w . e n e c h o . m e t i . g o . j p /

topics/080801/kinyuyouryou.pdf

8 ISO 14064-1：2006-03。溫室氣體。第一

部分：從組織層面給予認證和報告溫室氣

體排放和消除的指導說明。國際標准化組

織，瑞士。

9 見IPCC 2006，Vol. III, 2.2.1.1

10 假設所有有機碳均會轉化為二氧化碳，則

1.55 t生料/t熟料 x 2 kg C /t生料 x 3.664 

kg CO2 /kg C = 11 kg CO2 /t 熟料。後者

比較保守，因為一部分有機碳通常會作為

VOC或CO釋放。每噸生料有2kgTOC含量

是根據CSI歐洲和北美的會員國編制的43次

測量得出的，並已通過收集和分析全球水

泥廠逾百種不同原料的分析進行了核查。

11 比較IPCC（2006），Vol. II, Section 

1.4.2.1和IPCC（1996），Vol. III, p.1.29

，默認的碳氧化因子：煤為98%，油為

99%，天然氣為99.5%；

12 見IPCC（1996），Vol. III, p.1.13

13 如果水泥廠使用廢水，通常每噸熟料消耗

約10Kg。廢水中按重量計算的5%的碳含

量，與約每噸熟料2Kg的二氧化碳排放或

0.2%的工廠典型總二氧化碳排放（基於多

個CSI成員公司提供數據所得數值）相當。

14 IPCC（1996，表I-17）提供水泥窯中約1 

g CH4 /GJ的默認排放因子，與0.01%的每

GJ燃料使用的總二氧化碳等量排放相當。

假定：水泥廠燃料燃燒中的直接二氧化碳

排放為56–100 Kg CO2/GJ，加上原料煆燒

產生的130 –170 Kg CO2 /GJ，總共186–

270 Kg CO2/GJ。相比較，在100年裡，1 

g CH4 /GJ與21 g CO2 e/GJ相當。IPCC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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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值由CSI工作組編輯的小部分公司數據所

定。

15 水泥窯中N2O排放的 IPCC默認值現不可

用。CSI工作組編集的一組據說明，水泥窯

煙氣中的N2O濃度通常低於10 mg /Nm3。

有限的經驗表明，如果使用SNCR計算進行

NOX減排，這仍然很重要。這相當於7 kg 

CO2e /噸熟料，或約為與熟料生產相關的

二氧化碳典型排放量的0.8%。

16 所有運離水泥窯系統並最終融入類似水泥

產品的粉塵量應納入這一分母，如添入水

泥廠的CKD和作為膠黏產品直接銷售的

CKD。在本議定書電子表格中，此類粉塵

量應計入用於混合的礦物成分項下，或是

計入用作水泥替代物的礦物成分項下。相

反，經填埋的粉塵不得納入分母中。

17 本議定書較早的版本已考慮了這一分母，

並將其作為最合適的基礎，監管排放性能

和計算水泥行業國家基准。

18 可能需要，例如，如果設施是根據歐盟

IPPC方針定義的。

19 合作經營控制的案例並沒有明確寫入WRI / 

WBCSD議定書修訂版，但可以根據合資財

務控制權案例類推

20 附件1中一些處於過渡期的經濟體已經選擇

了其他年份作為基准年，而不是1990年。

（如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采用的是1989

年；波蘭：1988年；匈牙利：1985-87

年）。而且，附件1中的所有國家都可選擇

1995年作為碳氟化物、全氟碳化物和六氟

化硫基准年。

21 除了參數的不確定性以外，還有其他可能

導致排放量估算不確定性的錯誤，包括模

型的不確定性（即數學模型如何精確地反

映特定環境的問題）以及科學的不確定性

（如加總不同的溫室氣體來反映全球變暖

的可能性）。在設計議定書的電子表格

時，CSI工作組的目標是最大限度減少模型

本身存在於水泥企業清單中的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解決科學不的確定性完全超出

了公司清單的範圍，詳見WRI / WBCSD議

定書修訂版第7章。

22 甲烷（H4）、一氧化二氮（N2O）、六

氟化硫（SF6）和氟化及氫化碳（PFC、 

HFC）

23 位居其次，但數字非常小的因子是所用原

料和添加劑中的氧化鈣和氧化鎂含量。

24 資料來源：PCC建議：IPCC 2000, pp. 

3.9ff；GNR平均值：水泥可持續性倡議行

動。有關二氧化碳和能源信息的全球水泥

數據庫（http://www.wbcsdceme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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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 (WBCSD)

WBCSD 是一個由企業首席行政官主導具前瞻遠見的機構，致力推動全球商業社會共同打造一個無論

是在商業發展、社會結構及環境保育各方面都更具可持續性的未來。透過與會員抈手落實領導實踐

並作有效推廣，WBCSD 提供具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並采取共同行動。憑借與各持分者的穩固關系，把

握與工商界的領導力量合作，其能夠推動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的討論和政策變更。

WBCSD提供了一個彙集了200個成員公司的平台，其成員覆蓋了各個不同行業、來自全球不同地

區、代表綜合收入超過7 萬億美元。透過這個平台，各成員公司可以分享關於各可持續發展議題的

最佳範例，並共同發展可以應改變現狀的創新工具。WBCSD 同時受益於由約60個國家和地區工商理

事會和合作單位組成的全球網絡，其中大多數是在發展中國家。

www.wbcsd.org

水泥可持續發展組織 (CSI) 簡介

CSI彙聚了全球24家重要的水泥生產商，覆蓋超過100個國家。成員單位的業務規模從大型跨國企業

至小型的本土水泥生產商不等，全體成員水泥總產量約占全球水泥總產量約30%。各CSI成員在追求

理想的業務表現的同時，亦堅決履行對環境和社會的企業責任，故各成員單位均已將持續發展的理

念揉合於商務策略和營運操作中。CSI為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轄下項目組織。

www.wbcsdcement.org

免責聲明

本報告是以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

(WBCSD)的名義發表的。報告文件是秘書處和

參與水泥可持續發展組織(CSI)成員公司高層協

同努力的產物。其內容已經CSI成員審閱，從

而確保了該文件能代表大多數成員的意見，但

這並不代表所有成員公司都完全認同本報告的

所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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